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2年度簡字第37號

                          113年8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鄭雅文 

訴訟代理人  林漢青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陳宏益 

訴訟代理人  廖仁倫 

輔  佐  人  楊俊郎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臺中市政府民國110

年 7月 28日府授法訴字第1100128228號訴願決定(案號：

0000000)，及被告111年10月20日中市環廢字第1110113185號函

附裁處書(00-000-000000號)，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110年度簡字第87號)，嗣因行政訴訟法於112年8月15日修正

施行，法院組織改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移送管轄，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代表人原為戴宏全，起訴後變更為鄭雅文，業據其具狀

聲明承受訴訟(見中院卷二第37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

許。

二、事實概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現改制為環境部，下仍簡稱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下稱南區環境督察

大隊)於民國108年2月12日，在高雄市大樹區廢棄物堆置場

內發現原告產出之廢PET塑膠膜(下稱系爭廢塑膠膜)，而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別於同年5月13日及110年1月14日至原告廠區執行督察，發

現原告委託訴外人增明環保工程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增明公

司)清除處理之系爭廢塑膠膜，依法本應以廢塑膠混合物(代

碼：D-0299)申報廢棄物流向。惟原告自107年12月24日起至

108年4月9日止，卻以廢塑膠(代碼：R-0201)進行網路申

報。被告認原告未正確申報廢棄物名稱及代碼，違反廢棄物

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110年3月29

日依同法第52條規定，以中市環廢字第1100028219號函附裁

處書(原誤載違反時間為「110年1月14日11時23分至同日14

時49分」，嗣經被告於111年10月20日以中市環廢字第

1110113185號函附裁處書，更正為「107年12月24日16時55

分至108年4月9日15時50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

同)6000元，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8

條所示附件1中項次1之規定，裁處環境講習1小時(下稱原處

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中市政府於110年7月28日

以府授法訴字第1100128228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

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三、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被告一開始既認定原告違規時間為110年1月14日11時23分

至同日14時49分，則本件即應審酌原告於此期間內有無違

規。被告嗣後更正違規期間為107年12月24日至108年4月9

日，係重新建構一個違規事實，非原認定事實所能包含，

已對原告造成突襲，自非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所定誤

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情形，被告之更正並不合

法。退步言之，被告最終係於111年10月20日對原告進行

裁罰，距離其所認定之原告違規時點已逾3年，依行政罰

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已逾裁罰時效。

　　⒉遍查相關環保法規及作業手冊，均無限制寶特瓶外標籤部

分含有印刷油墨材質時，即不得進行再利用，且「共通性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下稱共通廢棄物管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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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示附表編號4中，亦未限制僅純塑膠方得作為廢塑

膠進行再利用。經濟部工業局92年12月24日工永字第

09200492560號函(下稱經濟部92年函)明確表示，廢塑膠

標籤之再利用符合「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下稱經濟部廢棄物管理辦法），而依現行業界之處理方

法，廢PET塑膠膜亦屬可再利用之資源，則原告於160001

凹版印刷製程中產出之系爭廢塑膠膜，雖含有油墨，但若

有再利用機構得為再利用處理，本得以代碼R-0201進行申

報。又經原告送檢驗後，系爭廢塑膠膜中油墨之比重未逾

10％，依環保署公告之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分類使用指

引與判定原則（下稱代碼指引判定原則），當可以代碼R-

0201進行申報。環保署110年6月21日環署廢字第號

0000000000函(下稱環保署110年6月21日函)稱僅純塑膠才

可再利用處理云云，不但逾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

方法及設施標準」(下稱設施標準)第4條規定要求以主要

成分作為代碼分類標準之範圍，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並

與該署110年4月20日環署督字第1100015948號函(下稱環

保署110年4月20日函)所告知，須以後端增明公司是否具

再利用能力方能判定應以代碼R-0201或代碼D-0299進行申

報之內容相矛盾，致原告無所適從。又環保署既已檢舉原

告違規，則其所為之函釋自不得作為認定原告違規之依

據，否則球員兼裁判，難期公允。況且環保署於網站上公

告可回收項目之廢塑膠容器之照片，包含PET塑膠膜，其

公告應回收項目內之寶特瓶圖案亦留有標籤，從而系爭廢

塑膠膜應屬可回收項目，原告以代碼R-0201申報系爭廢塑

膠膜，並無不妥。

　　⒊實務上各事業單位為妥善處理所產出之廢棄物，均會向主

管機關申請多個代碼，以確保當某一代碼無去化管道時，

得以另一代碼進行處理，此亦為環保署於公告項目Q＆A中

回覆民眾提問之內容所肯定。原告為妥善處理系爭廢塑膠

膜，於107年向被告申報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下稱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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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清書)中載明，系爭廢塑膠膜除用代碼D-0299，以焚化

方式處理外，亦會以代碼R-0201，採再利用方式處理，被

告既已核准系爭廢清書，則原告將系爭廢塑膠膜以代碼R-

0201進行網路申報自無違誤，被告不得予以裁罰，否則即

與信賴保護原則有違。又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

僅處罰業者「未以網路方式如實申報廢棄物處理情形」之

行為，而不包含未正確申報廢棄物名稱及代碼之情形，故

原告即便有申報錯誤，被告亦不得加以裁罰。

　　⒋增明公司為甲級廢棄物清理場並為合法之廢棄物再利用業

者，原告委託其對系爭廢塑膠膜進行再利用，並無不法。

縱使增明公司其後未依規定進行再利用，亦為其是否違規

之問題，與原告申報之代碼無關。被告因其違法棄置即認

定系爭廢塑膠膜為不可回收再利用之廢棄物，從而原告應

以代碼D-0299進行申報而非以代碼R-0201申報，實屬倒果

為因，違反經驗與論理法則。何況在環保署告發增明公司

違反廢清法後，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

察官偵查結果，以108年度偵字第13245號案件為不起訴之

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書），理由略為增明公司之清運車

輛於告發違規之期間內並無南下至高雄之行車紀錄，從而

其並無違法丟棄系爭廢塑膠膜於高雄市大樹區之行為。據

此，原處分認定增明公司違法棄置系爭廢塑膠膜云云，亦

與事實不符。

　　⒌聲明：⑴原處分、被告111年9月26日及同年10月20日之裁

處書，以及訴願決定均撤銷。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

　  ⒈被告對原告之違規時點進行更正，並未改變其所應正確申

報之廢棄物名稱、代碼，亦不影響其未正確申報之違規事

實之認定，自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且

原告係自107年12月24日起開始有未正確申報系爭廢塑膠

膜名稱與代碼之違規事實，並至108年4月9日始終止，依

行政罰法第27條第2項規定，被告之裁罰權尚未罹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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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何況被告對顯然誤寫之違規時間進行更正，並非重為

新的行政處分，並無罹於裁罰權時效之問題。

　  ⒉原告與增明公司間之事業廢棄物清除契約中，僅約定清除

廢塑膠及廢塑膠混合物之費用為何，並未約明後端之處

理、再利用場所，增明公司因此得自行尋找處理場所，最

終導致系爭廢塑膠膜遭棄置於高雄市大樹區，顯見增明公

司並無能力或意願處理或再利用系爭廢塑膠膜，是原告應

以廢塑膠混合物(D-0299)進行申報。又增明公司所屬員工

到案時表示，該公司網路申報廢塑膠物種為PET廢塑膠容

器，係為配合原告，而原告所屬之網路申報人員亦表示，

在與增明公司簽約前，承辦人員有向增明公司說明僅在焚

化廠歲修時才會委託處理，系爭廢清書申報欄位內之物種

係由承辦人員建置而成，足見系爭廢塑膠膜為廢塑膠混合

物，而非PET廢塑膠容器。

　  ⒊經濟部92年函係謂「加工為塑膠再生片或粒子」者符合經

濟部廢棄物管理辦法，與系爭廢塑膠膜遭非法棄置不同，

無法於本案予以援用。依環保署110年6月21日函旨，廢塑

膠係指純塑膠材質且未混雜塑膠材質以外物質之廢棄物，

因寶特瓶外標籤含有印刷油墨等成分，故應認定為廢塑膠

混合物(D-0299)，何況系爭廢塑膠膜並非共通廢棄物管理

辦法附表編號4所訂之用途，自非廢塑膠(R-0201)。又代

碼指引判定原則中「代碼選用判定原則規範」，係在同一

大類廢棄物之中碼分類下，有專屬代碼及其他混合物代碼

且該廢棄物含有其他雜質時，選用代碼之判定原則，與本

件系爭廢塑膠膜應以R類或D類申報無涉。

　  ⒋被告核准系爭廢清書僅代表原告得產出其中所載之廢棄

物，而非允許原告得不依規定申報產出物及其清除、再利

用情形，原告主張被告核准系爭廢清書後，其所產出之系

爭廢塑膠膜得申報為廢塑膠(R-0201)，係誤解法規。

　  ⒌系爭廢塑膠膜若有經合法處理，即不可能遭棄置，原告既

委託增明公司清除處理，則系爭不起訴書之認定是否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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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疑義，法院應不受其拘束。原告於106年7月原係以廢

塑膠混合物(D-0299)申報系爭廢塑膠膜並委託焚化爐焚化

處理，惟自107年12月24日起至108年4月9日止，則改用廢

塑膠(R-0201)申報，並於物種欄內填載PET廢塑膠容器以

冒充可對之再利用。由此可證原告係為讓主管機關人員誤

認其已合法委託清理，而申報與實際狀況不符之資料，被

告予以裁罰於法有據。

　  ⒍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件相關法規：

　㈠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行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或其

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處分機關得隨時或依申請更正之。」

　㈡廢清法：

　　⒈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1目：「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

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之：…三、委託清除、處理：

（一）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⒉第39條第1項：「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

條之限制。」

　　⒊第31條：「（第1項第2款）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

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二、

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率，以網路

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

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輸入、過境或轉

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

限。（第2項）前項第1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

應載明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定之。」

　　⒋第52條：「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

違反…第31條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00

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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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

　㈢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事業及再利用機構應依

附表規定進行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非屬附表規定之再

利用行為，應依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㈣設施標準第4條：「中央主管機關得依事業廢棄物主要成分

特性或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認定方式，公告其分類代碼。」

　㈤環境教育法第23條：「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

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構)或其他組織違反環境保

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分停工、

停業或新臺幣5000元以上罰鍰者，處分機關並應令該自然

人、法人、機關或團體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

責人員接受1小時以上8小時以下環境講習。」

　㈥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8條第1項：「處分機關裁處環境講習，

應依附件一計算環境講習時數。」

　㈦經濟部92年函：「依來函所示，貴公司從事廢寶特瓶(PET)

等塑膠瓶之再生處理，擬將產生之塑膠標籤送往○○股份有

限公司新竹廠加工為塑膠再生碎片或粒子。經查符合『經濟

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11塑膠之規定，

貴公司可逕依該管理方式之規定進行再利用。」

五、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後述爭點外，未據兩造爭執，

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書、環保署110年2月9日環署督字第

1101014785號函、同署110年4月20日環署督字第1100015948

號函、同署110年5月7日環署督字第1101056829號函、同署

111年9月13日環署督字第1111121933號函、被告110年2月22

日中市環廢字第1100016510號函、南區環境督察大隊110年1

月14日與108年5月13日之督察紀錄、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管制

中心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制遞送三聯單、事業廢棄物妥善

清理紀錄書面文件等附卷可證，堪信為真實。本件爭點為：

⒈被告裁罰認定原告之違反時間，是否為誤寫或誤繕而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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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方式處理，或應撤銷重為處分？原處分是否罹於裁罰時

效？⒉原告製程所產出之系爭廢塑膠膜可否進行再利用而得

以代碼R-0201進行申報？⒊系爭不起訴書認定增明公司至原

告公司載運廢棄物後，未任意棄置他處，亦無申報不實，則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所認定之事實是否有誤，而應予撤銷？原

告主張縱使增明公司非法棄置系爭廢塑膠膜，亦與原告申報

之代碼無關，有無理由？⒋原告以被告業已核准系爭廢清書

為由，而主張免罰，有無理由？本院論述如下。

　㈡原處分有誤寫、誤繕之顯然錯誤，被告予以更正，不影響原

處分之裁罰效力：

　  ⒈按「行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

處分機關得隨時或依申請更正之。」行政程序法第101條

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處分據以裁罰之違反事實，係記

載「貴公司台中廠從事金屬製品製造業，經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108年5月13日及110

年1月14日執行督察結果，貴公司台中廠網路申報委託增

明環保工程事業有限公司清除處理印刷廢塑膠膜，自107

年3月1日至108年4月9日未以廢塑膠混合物（D-0299）申

報廢棄物流向，而以廢塑膠（R-0201）申報，貴公司台中

廠未正確申報廢棄物名稱代碼核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31

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違反時間欄則記載「110年1月14

日11時23分-110年1月14日14時40分。」（見中院卷一第

26頁），該有關原告之違規時間記載並非一致。惟事實

上，該違反時間欄所記載者，乃環保署南區督察大隊前往

原告公司台中廠督察之時間，原處分記載為原告之違反時

間，顯係誤載，與認事用法之違誤無涉。則被告於111年9

月26日以中市環廢字第1110106369號函知原告，檢附更正

後之裁處書，將其違反時間更正為「107年12月24日15時

50分-108年4月9日16時55分」（見中院卷一第417至419

頁），尚無不合。

　  ⒉被告嗣又發現，僅更正違反時間欄之記載，就違反事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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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之違反時間，並未一併由「107年3月1日至108年4月9

日」限縮為與違規申報時間即「107年12月24日至108年4

月9日」相一致，且關於違反時間之「時分」記載部分倒

置，乃另於111年10月20日中市環廢字第1110113185號函

知原告，並檢附更正後之裁處書（見中院卷二第41至43

頁），將違反事實欄之違規時間更正如上，並將違反時間

更正為「107年12月24日16時55分-108年4月9日15時50

分」。此項更正，仍與認事用法之違誤無涉，核屬誤繕之

顯然錯誤，被告再次予以更正，仍無不合。

　  ⒊被告對於原處分之顯然錯誤，函知原告予以更正，並未變

更原處分原有之裁罰內容，或發生新的規制效力，其性質

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是對於原告之裁罰效力，仍

係原處分，並非更正後之裁處書。據此，原告主張依被告

更正後之裁處書，對原告之裁罰權已罹於行政罰法第27條

第1項所規定3年之裁罰時效，並訴請撤銷被告111年9月26

日及同年10月20日性質為觀念通知之裁處書，即非可採。

　㈢原告製程所產出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應以

廢棄物代碼D-0299申報：

　  ⒈原告主張依環保署公告可回收項目，系爭廢塑膠膜雖未具

體公告屬R類或D類，但其所附廢塑膠容器即寶特瓶圖案上

留有標籤，故屬可回收，原告以R-0201處理，並無不妥等

語。經查，依「環保署公告應回收項目-垃圾分類與資源

回收表」，就廢紙類、紙容器、廢鐵類、…廢塑膠類…

等，均區分「可回收」與「不可回收」2種，細項說明欄

則臚列其具體品項，此公告之法源依據為廢清法第15條第

2項（見中院卷二第89至101頁）。依其全文規定：「（第

1項）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下

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由

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入或原料之製造、輸入

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並由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

除工作。一、不易清除、處理。二、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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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含有害物質之成分。四、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

（第2項）前項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及其應負回收、清

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可

知，此項公告，係針對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之「一般廢棄

物」所為之分類回收準則，並不包括「事業廢棄物」。本

件系爭廢塑膠膜屬事業廢棄物，則原告援引上開公告主張

系爭廢塑膠膜具有回收再利用之可能，已屬無據。退一步

言，即使為一般廢棄物，上開公告對於廢塑膠類之可回收

與不可回收物品仍有區分。其中可回收之塑膠容器列有盛

裝礦泉水的寶特瓶，所附寶特瓶圖案外觀雖有包覆寶特瓶

身之印刷塑膠標籤（見中院卷二第97頁）。然該寶特瓶回

收後，仍應遵守其再利用方式、流程等相關管制規範處

理，該公告所附之圖案無非用供民眾參考，使能清楚辨識

進而確實詳加分類、有效回收之作用而已。此觀該公告廢

塑膠類之不可回收細項中，另有明列「塑膠膜」、「塑膠

包裝紙」等與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相類之物品（見中院卷二

第91頁），即可明瞭。換言之，寶特瓶容器，與寶特瓶身

包覆之印刷塑膠包裝，分屬二物，並不相同，原告僅憑該

公告所附圖案之寶特瓶身有呈現所包覆之印刷塑膠包裝，

即將該印刷塑膠包裝單獨看待，認與寶特瓶容器均列屬可

回收之項目，自無可採。

　  ⒉設施標準第4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依事業廢棄物主

要成分特性或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認定方式，公告其分類代

碼。」環保署依此授權公告之代碼指引判定原則，其廢棄

物代碼區分六大類，其中一般事業廢棄物屬D類，公告應

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則屬R類（見中院卷二第175頁），可

知一般事業廢棄物原則上應歸屬為D類，必須經公告應回

收或再利用之廢棄物，始得歸屬為R類。而依「公告應回

收或再利用廢棄物、再生資源項目」，其廢塑膠之分類名

稱區分D-02及R-02，其中廢棄物名稱為「廢塑膠混合物」

者，廢棄物代碼為D-0299，備註欄說明「非屬公告應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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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再利用廢塑膠或其混合物」；而廢棄物名稱為「廢塑

膠」者，其廢棄物代碼為R-0201，備註欄說明「事業產生

之廢塑膠。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或醫療用

廢塑膠（點滴輸注液容器、輸液導管、廢針筒、廢藥水

桶）者，不適用之（共通性）。（衛福部）」（見中院卷

二第95頁、本院卷第231至234頁）。由上可知，就「廢塑

膠R-0201」及「廢塑膠混合物D-0299」二者而言，如非屬

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之廢塑膠或其混合物，即應定性為

「廢塑膠混合物」，應以廢棄物代碼D-0299申報並受稽核

管制。又關於廢塑膠及廢塑膠混合物之定義內涵，於環保

署制訂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之前，經濟部於91年1月9日發

布之經濟部廢棄物管理辦法「附表編號10、廢塑膠」，彰

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曾就「OO股份有限公司於散漿程序

後，所產生仍有紙纖維殘留之塑膠膜廢棄物，是否屬『經

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編號10、廢塑

膠』」之疑義，向經濟部工業局函詢。該局於104年5月8

日以工永字第10400403880號函復略為：「前開廢塑膠係

指純塑膠材質之廢棄物，且未混雜塑膠材質以外之廢棄

物…，旨揭公司於散漿程序所產出之塑膠膜廢棄物，因仍

有混雜塑膠材質以外之紙纖維，故其非屬管理辦法附表

『編號10、廢塑膠』之事業廢棄物。」有該解釋函附卷可

憑（見中院卷二第119頁）。其後環保署於107年1月8日制

訂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後，廢塑膠列為附表編號4之事業

廢棄物，環保署於112年1月7日以環署督字第1120000849

號函復被告詢問意見，亦援引上開經濟部工業局函釋為相

同之解釋（見中院卷二第115至117頁）。足認「公告應回

收或再利用廢棄物、再生資源項目」所列廢棄物名稱「廢

塑膠R-0201」，係指未混雜其他材質之純塑膠而言，除經

公告得為再利用者外，其他混有其他材質之廢塑膠，即應

定性為「廢塑膠混合物D-0299」。

　  ⒊再進一步言，廢塑膠一詞本身，實屬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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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分類名稱，由前開「一般（含公告再利用）事業廢棄

物或再生資源項目」，廢塑膠之分類名稱底下，再區分D-

02及R-02，其下一層分類尚有R-0201-R-0211、D-0201、

D-0202、D-0299之細碼區分，可見一斑。而廢清法規體系

詳予區分各類廢棄物之目的，在於不同性質之廢棄物，基

於其清除、處理、回收或再利用等程序作法之不同，必須

有相應不同強度之管理方式及監督手段。因此，必須在事

業廢棄物產出後，於前端即予以詳加分類、申報，以為主

管機關後續有效稽核管制之依循。而事實上，原告就其

160001凹版印刷程序製程終端所產出之廢棄物，分別包含

R-0201廢塑膠8.83噸/月，及D-0299廢塑膠混合物38.0噸/

月，有原告所提出該凹版印刷程序表附卷可按（見中院卷

二第167頁）。可見原告對於該製程產出之廢塑膠種類，

兼有「廢塑膠」及「廢塑膠混合物」，且其分屬R類及D類

之事業廢棄物一情，係知之甚詳。

　  ⒋廢塑膠與廢塑膠混合物為不同之廢棄物分類，有不同之廢

棄物代碼。依廢清法第31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下稱廢清書管理辦法）第

4條第4款規定：「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

項：四、事業廢棄物之種類、數量、物理性質、有害特

性、主要有害成分及清理方式。」其中應載明事業廢棄物

之種類、物理性質等，即以廢棄物代碼之方式為之。代碼

指引判定原則前言載稱：「本判定原則應於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以下稱廢清書)審查作業規範中，一併提供環保單位

於審查及輔導時之需要；亦於業者填寫廢清書時，於申報

系統及說明會資料中提供各界參考，以確實協助業者選填

正確之代碼。」（見中院卷二第169頁）。據此，原告製

程產出之廢塑膠與廢塑膠混合物，既分屬R類與D類之事業

廢棄物，原告即應予以區分，不得於廢清書申報時任意騰

挪，變更其產出種類及數量，而以R-0201或D-0299為選擇

性之申報，亦非僅申報其後續委託處理情形即得謂其已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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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申報，至為明確。

　  ⒌原告雖主張，廢棄物代碼指引判定原則其範例4說明：

「若一廢棄物中有90％以上成分單純可歸類為一專屬代

碼，則原則不以『其他混合物』之項目為之，如一廢棄物

中含90％廢電線電纜(E-0201)，另外含有其他雜質約10％

以下，若無特殊處理與管理分類需求者，應選擇專屬代

碼。」範例7說明：「若同一廢棄物於清理時有兩種不同

流向，應按照實際委託流向選用D類(中間處理)或R類(再

利用)代碼。」而經原告送檢驗後，系爭廢塑膠膜中油墨

之比重未逾10％，故得選用以R-0201代碼申報，並提出財

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高分子材料分析實驗室委託

試驗報告為其佐證（中院卷二第183頁）。然查，代碼指

引判定原則之廢棄物代碼分類原則，係以5位碼編制，依

其說明：「原再生資源與廢棄物代碼為5位碼(■-

□□□□)，第1碼為英文字母，末4碼為數字碼，依據現

行代碼分類，配合『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以下稱

「認定標準」)，分為製程有害事業廢棄物(A類)、毒性有

害事業廢棄物(B類)、生物醫療、戴奧辛及有害特性認定

之有害事業廢棄物(C類)、表列混合五金廢料(E類)、一般

事業廢棄物(D類)及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R類)等六

大類，為配合『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公告，編列G類再生

資源代碼，再向下分成中碼及細碼」（見中院卷二第175

頁）。可知其第1碼之英文字母為首要代碼分類，其下再

細分中碼及細碼。而依上開範例說明4所載廢電線電纜(E-

0201)之例示情形，該所謂專屬代碼之選擇，自係指同一

大類中以下之中碼及細碼之選擇，而非六大類廢棄物

（A、B、C、D、E、R）之不同英文字母代碼之選擇。此亦

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7月10日環管南字第1137011621

號函說明三：「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分類使用指引與判

定原則中『代碼選用判定原則範例』第4點，係指同一大

類廢棄物之中碼分類下，若有專屬代碼及其他混合物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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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且該廢棄物含有其他雜質之代碼選用判定原則，非判

定R類或D類廢塑膠之標準。」（見本院卷第187頁），可

供佐參。至於範例7所稱「若同一廢棄物於清理時有兩種

不同流向，應按照實際委託流向選用D類(中間處理)或R類

(再利用)代碼。」係指「同一廢棄物」其清理有兩種不同

流向之可能時之代碼選用原則。而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

塑膠混合物D-0299，與廢塑膠R-0201分屬不同之廢棄物，

且被告陳明廢塑膠混合物尚無兩種不同清理之流向，自無

依此範例說明選用R類或D類申報之問題。至於環保署網站

所張貼有關「同一事業廢棄物同時採取不同清理方式應如

何處理？」之問題，其說明「貴事業於填報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時，若同一種廢棄物同時採取不同之清理方式，

如部分採取焚化處理，部分採掩埋處理，則應將該廢棄物

分兩項填報，分別填入其清理量及清理方式。但若貴事業

對於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非同時採取不同之清理方式，則

仍只能填寫目前之清理方式（因若同時填寫多種可能清理

方式，將造成申報與事實不符，且無法達質量平衡，並易

引起勾稽異常。）」（見中院卷二第103頁），亦係以

「同一廢棄物」為前提，並非廢棄物代碼申報得為任意選

用之說明，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⒍原告又主張，原告既然已於廢清書載明廢塑膠種類及數

量，區分廢塑膠R-0201及廢塑膠混合物D-0299予以申報，

被告依廢清書管理辦法第14條規定實質審查後予以核可，

表示被告已經同意原告之申報分類及其內容，豈能事後又

原告申報不實予以處罰等語。然查，依廢清書管理辦法第

14條規定：「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製程產出物之認

定，審核機關應依下列原則辦理：一、審核機關對於指定

公告事業所提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應謹慎審查，必要

時應請指定公告事業提供產品種類、成分、規格、形態、

顏色、數量、照片、用途或流向等資料，以供審查，並應

確認產品之說明屬合理、技術可行且流向無虞。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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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與工商登記單位應加強橫向聯繫，避免發生廢棄物登

記為產品情事。」可知此為審核機關對於事業所申報廢清

書之審查原則，僅於認有必要時才會進一步請指定公告事

業提供產品種類、成分、規格、形態、顏色、數量、照

片、用途或流向等資料，以供審查，並非要求審核機關必

須對於所有事業機構所申報之廢清書，均逐一實質檢證詳

查，此並非法規上對於審核機關審查手段之應然要求，實

務上對於如此數量龐大、種類紛雜之廢棄物稽核管制，主

管機關亦無可能如此辦理。反而依廢清書管理辦法第4條

規定，公告事業對於廢清書之應記載事項不能虛偽不實，

才是其應盡之法定義務。原告主張被告已經核准其廢清書

之申報內容，故不得事後以其申報不正確予以處罰云云，

顯不可採。

　  ⒎原告再主張，系爭廢塑膠膜並非不能再利用，原告委託增

明公司就系爭廢塑膠膜予以再利用處理，自得以代碼R-

0201申報，並提出經濟部92年函、環保署官網列印之111

年度獲獎業者名單及事蹟「結合產學研究提升廢棄物再循

環利用，如廢標籤造粒…」，及與增明公司簽訂之事業廢

棄物委託清除契約為其佐證（見中院卷一第75至81頁、中

院卷二第187至189頁）。經查，廢塑膠作為事業廢棄物，

目前在大類上本有可回收處理之R類及未經公告再利用之D

類之分，有如上述。而基於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

及環境永續之理念，即使為公告之D類事業廢棄物，如有

適當之再利用處理方式及去化管道，得予以轉化為再生資

源，自為政府所樂見，原告所舉環保署官網資料，即為鼓

勵不在公告回收之內之廢塑膠標籤得提升使其再循環利用

之事證，固屬適例。然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

物，廢棄物分類代碼為D-0299，性質上非屬共通廢棄物管

理辦法附表編號4得為再利用之廢塑膠，則原告如仍認為

以再利用方式處理為適當，依經濟部廢棄物管理辦法第3

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以下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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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為之：三、經本部許可後，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其

許可類型分為個案再利用許可及通案再利用許可。但經其

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通案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

得逕依其通案再利用許可文件所載內容進行再利用。」第

5條第1項規定：「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申請，由事業及再利

用機構共同檢具再利用許可申請文件一式十份，向本部為

之。」即應由原告與委託處理之增明公司共同檢具再利用

許可申請文件，依上開規定向經濟部提出個案再利用之申

請獲核可後，始得依其再利用運作計畫書之申請內容進行

再利用，經濟部92年函說明「可逕依該管理方式進行再利

用」（見中院卷一第101頁），自仍須依上開規定方式辦

理。且查，增明公司雖經桃園市政府檢核通過取得再利用

許可之登記，有桃園市政府106年10月31日府環事字第

1060260399號函在卷可按（見中院卷一第85頁）。依該函

說明二其檢核通過之事項為：㈠個案再利用許可…清洗破

碎後之廢塑膠（廢棄物代碼：D-0299）…。㈣廢塑膠（廢

棄物代碼：R-0201），可知其不僅區分廢棄物代碼D-0299

及R-0201，就D-0299之廢塑膠亦僅能依個案再利用之方式

為之，亦即必須由原告與增明公司共同檢具再利用許可申

請文件，向經濟部提出申請獲核准後，始得由增明公司進

行個案再利用。且依該許可說明，該個案再利用許可之廢

塑膠，其廢棄物代碼為D-0299，足見其申請再利用許可

時，仍應以D-0299之廢棄物代碼提出申請，不得逕自變更

其廢棄物代碼為R-0201。如得自行選擇，變更為廢塑膠R-

0201為再利用，顯係規避個案再利用必須先經申請許可之

規範稽核程序，自非適法。簡言之，系爭廢塑膠膜客觀上

得否再利用，與程序上有無依規定申請個案再利用，係屬

二事，不得混淆。據此，原告主張系爭廢塑膠膜得為再利

用，並得自行選擇以廢棄物代碼R-0201申報云云，顯屬無

據。

  ㈣系爭不起訴書有關增明公司至原告公司載運廢棄物後，未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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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棄置他處，亦無申報不實之認定，本院不受拘束：

    ⒈首先，系爭不起訴書關於「增明公司自原告公司載運之廢

棄物種類為PET 標籤及廢塑膠（廢棄物代碼R-0201），重

量分別為5.61、9.88、7.87、8.09、8.58、9.39公噸等

情，…尚無事證證明有隨意棄置或申報不實」之認定（見

中院卷二第364、365頁），乃檢察機關基於其偵查結果所

為之判斷，法院本不受其拘束。且該所謂「廢棄物種類為

PET 標籤及廢塑膠（廢棄物代碼R-0201）」之記載，似未

辨明區分廢塑膠R-0201及廢塑膠混合物D-0299係屬不同種

類，應受不同稽核方法管制之事業廢棄物，亦未論及其是

否應分別確實申報及處理之問題，此與本院上開有關廢清

法規之闡釋及認定不盡相同，自不能以該不起訴書之認定

結果執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⒉其次，系爭廢塑膠膜為廢塑膠混合物，於原告製程產出後

即應以廢塑膠混合物D-0299之廢棄物代碼申報，依廢清書

管理辦法第14條規定載明其應記載事項，始為合法。然

查，原告自107年12月24日16時55分至108年4月9日15時50

分，共有10次委託增明公司處理「廢塑膠R-0201」之製程

產出物，有107年3月至108年4月原告公司台中廠以網路申

報D-0299廢塑膠混合物及R-0201廢塑膠清除處理聯單統計

表、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制遞

送三聯單、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在卷可參

（見中院卷一第425至446頁）。而增明公司實際受委託處

理之系爭廢塑膠膜，為廢塑膠混合物D-0299，並非廢塑膠

R-0201，原告強調系爭廢塑膠膜客觀上得為再利用，故得

選擇以廢塑膠R-0201申報為不可採，本院業已認定如前，

則原告確有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違規，自堪認

定。

    ⒊原告雖另主張，增明公司未依委託契約之約定依法為再利

用，不可歸責原告，被告卻倒果為因，援引環保署110年4

月20日函文，以「貴公司產生之廢PET印刷塑膠膜，應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7



認其後端收受之機構是否具有再利用能力，始能判定其應

以R-0201（廢塑膠）或D-0299（廢塑膠混合物）申報。再

利用機構增明公司非法棄置貴告公司廢棄塑膠膜，代表增

明公司無能力或無意願再利用或處理該批廢棄PET塑膠

膜。貴公司產出之廢PET塑膠膜，仍應依前述原則，判定

其合適之廢棄物代碼。貴公司人員於本署110年1月14日督

察時表示，廢棄PET塑膠膜平時均送往焚化爐，僅在焚化

爐歲修時始交增明公司以R-02001申報再利用，顯見貴公

司所產出之廢棄PET塑膠膜無法再利用，應以D-0299（廢

塑膠混合物）申報」為由，對原告裁罰，自有違誤云云。

然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D-0299，與廢塑膠R-

0201不同，原告製程產出兼有此2種廢棄物，本應分別申

報，不可混淆，亦不得由原告自行選用代碼。環保署110

年4月20日函文所述，或有以增明公司對於系爭廢塑膠膜

無能力為再利用處理，故認原告違規申報代碼之語病，所

稱增明公司是否有再利用能力，始能判定其應以R-0201廢

塑膠或D-0299廢塑膠混合物申報，亦過度簡略廢塑膠混合

物D-0299如欲為再利用處理，必須個案申請再利用獲核

准，且仍應以D-0299之廢棄物代碼申報之整體法規範內

容。惟其關於原告違反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結

論，與本院上開認定尚無不同，原告此部分主張，仍無從

採為其有利之認定。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依法應以廢

棄物代碼D-0299申報流向及其處理方式，原告以廢塑膠R-

0201進行網路申報，顯不正確，則被告依廢清法第31條第1

項第2款、第52條規定，裁處原告最低罰鍰6000元，並依環

境教育法第23條、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8條所示附件1中項次

1之規定，裁處環境講習1小時予以裁罰，並無違誤，訴願決

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被告

111年9月26日及同年10月20日之裁處書及訴願決定，均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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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應予駁回。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事證，經核均於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原告之訴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法   官  李嘉益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3,00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

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

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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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2年度簡字第37號
                          113年8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雅文  
訴訟代理人  林漢青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陳宏益  
訴訟代理人  廖仁倫  
輔  佐  人  楊俊郎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臺中市政府民國110年7月28日府授法訴字第1100128228號訴願決定(案號：0000000)，及被告111年10月20日中市環廢字第1110113185號函附裁處書(00-000-000000號)，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110年度簡字第87號)，嗣因行政訴訟法於112年8月15日修正施行，法院組織改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移送管轄，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代表人原為戴宏全，起訴後變更為鄭雅文，業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中院卷二第37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現改制為環境部，下仍簡稱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下稱南區環境督察大隊)於民國108年2月12日，在高雄市大樹區廢棄物堆置場內發現原告產出之廢PET塑膠膜(下稱系爭廢塑膠膜)，而分別於同年5月13日及110年1月14日至原告廠區執行督察，發現原告委託訴外人增明環保工程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增明公司)清除處理之系爭廢塑膠膜，依法本應以廢塑膠混合物(代碼：D-0299)申報廢棄物流向。惟原告自107年12月24日起至108年4月9日止，卻以廢塑膠(代碼：R-0201)進行網路申報。被告認原告未正確申報廢棄物名稱及代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110年3月29日依同法第52條規定，以中市環廢字第1100028219號函附裁處書(原誤載違反時間為「110年1月14日11時23分至同日14時49分」，嗣經被告於111年10月20日以中市環廢字第1110113185號函附裁處書，更正為「107年12月24日16時55分至108年4月9日15時50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6000元，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8條所示附件1中項次1之規定，裁處環境講習1小時(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中市政府於110年7月28日以府授法訴字第1100128228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三、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被告一開始既認定原告違規時間為110年1月14日11時23分至同日14時49分，則本件即應審酌原告於此期間內有無違規。被告嗣後更正違規期間為107年12月24日至108年4月9日，係重新建構一個違規事實，非原認定事實所能包含，已對原告造成突襲，自非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所定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情形，被告之更正並不合法。退步言之，被告最終係於111年10月20日對原告進行裁罰，距離其所認定之原告違規時點已逾3年，依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已逾裁罰時效。
　　⒉遍查相關環保法規及作業手冊，均無限制寶特瓶外標籤部分含有印刷油墨材質時，即不得進行再利用，且「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下稱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所示附表編號4中，亦未限制僅純塑膠方得作為廢塑膠進行再利用。經濟部工業局92年12月24日工永字第09200492560號函(下稱經濟部92年函)明確表示，廢塑膠標籤之再利用符合「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下稱經濟部廢棄物管理辦法），而依現行業界之處理方法，廢PET塑膠膜亦屬可再利用之資源，則原告於160001凹版印刷製程中產出之系爭廢塑膠膜，雖含有油墨，但若有再利用機構得為再利用處理，本得以代碼R-0201進行申報。又經原告送檢驗後，系爭廢塑膠膜中油墨之比重未逾10％，依環保署公告之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分類使用指引與判定原則（下稱代碼指引判定原則），當可以代碼R-0201進行申報。環保署110年6月21日環署廢字第號0000000000函(下稱環保署110年6月21日函)稱僅純塑膠才可再利用處理云云，不但逾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下稱設施標準)第4條規定要求以主要成分作為代碼分類標準之範圍，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並與該署110年4月20日環署督字第1100015948號函(下稱環保署110年4月20日函)所告知，須以後端增明公司是否具再利用能力方能判定應以代碼R-0201或代碼D-0299進行申報之內容相矛盾，致原告無所適從。又環保署既已檢舉原告違規，則其所為之函釋自不得作為認定原告違規之依據，否則球員兼裁判，難期公允。況且環保署於網站上公告可回收項目之廢塑膠容器之照片，包含PET塑膠膜，其公告應回收項目內之寶特瓶圖案亦留有標籤，從而系爭廢塑膠膜應屬可回收項目，原告以代碼R-0201申報系爭廢塑膠膜，並無不妥。
　　⒊實務上各事業單位為妥善處理所產出之廢棄物，均會向主管機關申請多個代碼，以確保當某一代碼無去化管道時，得以另一代碼進行處理，此亦為環保署於公告項目Q＆A中回覆民眾提問之內容所肯定。原告為妥善處理系爭廢塑膠膜，於107年向被告申報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下稱系爭廢清書)中載明，系爭廢塑膠膜除用代碼D-0299，以焚化方式處理外，亦會以代碼R-0201，採再利用方式處理，被告既已核准系爭廢清書，則原告將系爭廢塑膠膜以代碼R-0201進行網路申報自無違誤，被告不得予以裁罰，否則即與信賴保護原則有違。又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僅處罰業者「未以網路方式如實申報廢棄物處理情形」之行為，而不包含未正確申報廢棄物名稱及代碼之情形，故原告即便有申報錯誤，被告亦不得加以裁罰。
　　⒋增明公司為甲級廢棄物清理場並為合法之廢棄物再利用業者，原告委託其對系爭廢塑膠膜進行再利用，並無不法。縱使增明公司其後未依規定進行再利用，亦為其是否違規之問題，與原告申報之代碼無關。被告因其違法棄置即認定系爭廢塑膠膜為不可回收再利用之廢棄物，從而原告應以代碼D-0299進行申報而非以代碼R-0201申報，實屬倒果為因，違反經驗與論理法則。何況在環保署告發增明公司違反廢清法後，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結果，以108年度偵字第13245號案件為不起訴之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書），理由略為增明公司之清運車輛於告發違規之期間內並無南下至高雄之行車紀錄，從而其並無違法丟棄系爭廢塑膠膜於高雄市大樹區之行為。據此，原處分認定增明公司違法棄置系爭廢塑膠膜云云，亦與事實不符。
　　⒌聲明：⑴原處分、被告111年9月26日及同年10月20日之裁處書，以及訴願決定均撤銷。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
　  ⒈被告對原告之違規時點進行更正，並未改變其所應正確申報之廢棄物名稱、代碼，亦不影響其未正確申報之違規事實之認定，自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且原告係自107年12月24日起開始有未正確申報系爭廢塑膠膜名稱與代碼之違規事實，並至108年4月9日始終止，依行政罰法第27條第2項規定，被告之裁罰權尚未罹於時效。何況被告對顯然誤寫之違規時間進行更正，並非重為新的行政處分，並無罹於裁罰權時效之問題。
　  ⒉原告與增明公司間之事業廢棄物清除契約中，僅約定清除廢塑膠及廢塑膠混合物之費用為何，並未約明後端之處理、再利用場所，增明公司因此得自行尋找處理場所，最終導致系爭廢塑膠膜遭棄置於高雄市大樹區，顯見增明公司並無能力或意願處理或再利用系爭廢塑膠膜，是原告應以廢塑膠混合物(D-0299)進行申報。又增明公司所屬員工到案時表示，該公司網路申報廢塑膠物種為PET廢塑膠容器，係為配合原告，而原告所屬之網路申報人員亦表示，在與增明公司簽約前，承辦人員有向增明公司說明僅在焚化廠歲修時才會委託處理，系爭廢清書申報欄位內之物種係由承辦人員建置而成，足見系爭廢塑膠膜為廢塑膠混合物，而非PET廢塑膠容器。
　  ⒊經濟部92年函係謂「加工為塑膠再生片或粒子」者符合經濟部廢棄物管理辦法，與系爭廢塑膠膜遭非法棄置不同，無法於本案予以援用。依環保署110年6月21日函旨，廢塑膠係指純塑膠材質且未混雜塑膠材質以外物質之廢棄物，因寶特瓶外標籤含有印刷油墨等成分，故應認定為廢塑膠混合物(D-0299)，何況系爭廢塑膠膜並非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附表編號4所訂之用途，自非廢塑膠(R-0201)。又代碼指引判定原則中「代碼選用判定原則規範」，係在同一大類廢棄物之中碼分類下，有專屬代碼及其他混合物代碼且該廢棄物含有其他雜質時，選用代碼之判定原則，與本件系爭廢塑膠膜應以R類或D類申報無涉。
　  ⒋被告核准系爭廢清書僅代表原告得產出其中所載之廢棄物，而非允許原告得不依規定申報產出物及其清除、再利用情形，原告主張被告核准系爭廢清書後，其所產出之系爭廢塑膠膜得申報為廢塑膠(R-0201)，係誤解法規。
　  ⒌系爭廢塑膠膜若有經合法處理，即不可能遭棄置，原告既委託增明公司清除處理，則系爭不起訴書之認定是否可採尚有疑義，法院應不受其拘束。原告於106年7月原係以廢塑膠混合物(D-0299)申報系爭廢塑膠膜並委託焚化爐焚化處理，惟自107年12月24日起至108年4月9日止，則改用廢塑膠(R-0201)申報，並於物種欄內填載PET廢塑膠容器以冒充可對之再利用。由此可證原告係為讓主管機關人員誤認其已合法委託清理，而申報與實際狀況不符之資料，被告予以裁罰於法有據。
　  ⒍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件相關法規：
　㈠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行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處分機關得隨時或依申請更正之。」
　㈡廢清法：
　　⒈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1目：「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之：…三、委託清除、處理：（一）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⒉第39條第1項：「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
　　⒊第31條：「（第1項第2款）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率，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限。（第2項）前項第1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⒋第52條：「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31條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㈢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事業及再利用機構應依附表規定進行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非屬附表規定之再利用行為，應依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㈣設施標準第4條：「中央主管機關得依事業廢棄物主要成分特性或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認定方式，公告其分類代碼。」
　㈤環境教育法第23條：「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構)或其他組織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分停工、停業或新臺幣5000元以上罰鍰者，處分機關並應令該自然人、法人、機關或團體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1小時以上8小時以下環境講習。」
　㈥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8條第1項：「處分機關裁處環境講習，應依附件一計算環境講習時數。」
　㈦經濟部92年函：「依來函所示，貴公司從事廢寶特瓶(PET)等塑膠瓶之再生處理，擬將產生之塑膠標籤送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加工為塑膠再生碎片或粒子。經查符合『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11塑膠之規定，貴公司可逕依該管理方式之規定進行再利用。」
五、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後述爭點外，未據兩造爭執，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書、環保署110年2月9日環署督字第1101014785號函、同署110年4月20日環署督字第1100015948號函、同署110年5月7日環署督字第1101056829號函、同署111年9月13日環署督字第1111121933號函、被告110年2月22日中市環廢字第1100016510號函、南區環境督察大隊110年1月14日與108年5月13日之督察紀錄、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制遞送三聯單、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等附卷可證，堪信為真實。本件爭點為： ⒈被告裁罰認定原告之違反時間，是否為誤寫或誤繕而得以 更正方式處理，或應撤銷重為處分？原處分是否罹於裁罰時效？⒉原告製程所產出之系爭廢塑膠膜可否進行再利用而得以代碼R-0201進行申報？⒊系爭不起訴書認定增明公司至原告公司載運廢棄物後，未任意棄置他處，亦無申報不實，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所認定之事實是否有誤，而應予撤銷？原告主張縱使增明公司非法棄置系爭廢塑膠膜，亦與原告申報之代碼無關，有無理由？⒋原告以被告業已核准系爭廢清書為由，而主張免罰，有無理由？本院論述如下。
　㈡原處分有誤寫、誤繕之顯然錯誤，被告予以更正，不影響原處分之裁罰效力：
　  ⒈按「行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處分機關得隨時或依申請更正之。」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處分據以裁罰之違反事實，係記載「貴公司台中廠從事金屬製品製造業，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108年5月13日及110年1月14日執行督察結果，貴公司台中廠網路申報委託增明環保工程事業有限公司清除處理印刷廢塑膠膜，自107年3月1日至108年4月9日未以廢塑膠混合物（D-0299）申報廢棄物流向，而以廢塑膠（R-0201）申報，貴公司台中廠未正確申報廢棄物名稱代碼核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違反時間欄則記載「110年1月14日11時23分-110年1月14日14時40分。」（見中院卷一第26頁），該有關原告之違規時間記載並非一致。惟事實上，該違反時間欄所記載者，乃環保署南區督察大隊前往原告公司台中廠督察之時間，原處分記載為原告之違反時間，顯係誤載，與認事用法之違誤無涉。則被告於111年9月26日以中市環廢字第1110106369號函知原告，檢附更正後之裁處書，將其違反時間更正為「107年12月24日15時50分-108年4月9日16時55分」（見中院卷一第417至419頁），尚無不合。
　  ⒉被告嗣又發現，僅更正違反時間欄之記載，就違反事實所記載之違反時間，並未一併由「107年3月1日至108年4月9日」限縮為與違規申報時間即「107年12月24日至108年4月9日」相一致，且關於違反時間之「時分」記載部分倒置，乃另於111年10月20日中市環廢字第1110113185號函知原告，並檢附更正後之裁處書（見中院卷二第41至43頁），將違反事實欄之違規時間更正如上，並將違反時間更正為「107年12月24日16時55分-108年4月9日15時50分」。此項更正，仍與認事用法之違誤無涉，核屬誤繕之顯然錯誤，被告再次予以更正，仍無不合。
　  ⒊被告對於原處分之顯然錯誤，函知原告予以更正，並未變更原處分原有之裁罰內容，或發生新的規制效力，其性質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是對於原告之裁罰效力，仍係原處分，並非更正後之裁處書。據此，原告主張依被告更正後之裁處書，對原告之裁罰權已罹於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所規定3年之裁罰時效，並訴請撤銷被告111年9月26日及同年10月20日性質為觀念通知之裁處書，即非可採。
　㈢原告製程所產出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應以廢棄物代碼D-0299申報：
　  ⒈原告主張依環保署公告可回收項目，系爭廢塑膠膜雖未具體公告屬R類或D類，但其所附廢塑膠容器即寶特瓶圖案上留有標籤，故屬可回收，原告以R-0201處理，並無不妥等語。經查，依「環保署公告應回收項目-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表」，就廢紙類、紙容器、廢鐵類、…廢塑膠類…等，均區分「可回收」與「不可回收」2種，細項說明欄則臚列其具體品項，此公告之法源依據為廢清法第15條第2項（見中院卷二第89至101頁）。依其全文規定：「（第1項）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下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入或原料之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並由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工作。一、不易清除、處理。二、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三、含有害物質之成分。四、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第2項）前項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及其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可知，此項公告，係針對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之「一般廢棄物」所為之分類回收準則，並不包括「事業廢棄物」。本件系爭廢塑膠膜屬事業廢棄物，則原告援引上開公告主張系爭廢塑膠膜具有回收再利用之可能，已屬無據。退一步言，即使為一般廢棄物，上開公告對於廢塑膠類之可回收與不可回收物品仍有區分。其中可回收之塑膠容器列有盛裝礦泉水的寶特瓶，所附寶特瓶圖案外觀雖有包覆寶特瓶身之印刷塑膠標籤（見中院卷二第97頁）。然該寶特瓶回收後，仍應遵守其再利用方式、流程等相關管制規範處理，該公告所附之圖案無非用供民眾參考，使能清楚辨識進而確實詳加分類、有效回收之作用而已。此觀該公告廢塑膠類之不可回收細項中，另有明列「塑膠膜」、「塑膠包裝紙」等與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相類之物品（見中院卷二第91頁），即可明瞭。換言之，寶特瓶容器，與寶特瓶身包覆之印刷塑膠包裝，分屬二物，並不相同，原告僅憑該公告所附圖案之寶特瓶身有呈現所包覆之印刷塑膠包裝，即將該印刷塑膠包裝單獨看待，認與寶特瓶容器均列屬可回收之項目，自無可採。
　  ⒉設施標準第4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依事業廢棄物主要成分特性或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認定方式，公告其分類代碼。」環保署依此授權公告之代碼指引判定原則，其廢棄物代碼區分六大類，其中一般事業廢棄物屬D類，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則屬R類（見中院卷二第175頁），可知一般事業廢棄物原則上應歸屬為D類，必須經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之廢棄物，始得歸屬為R類。而依「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再生資源項目」，其廢塑膠之分類名稱區分D-02及R-02，其中廢棄物名稱為「廢塑膠混合物」者，廢棄物代碼為D-0299，備註欄說明「非屬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塑膠或其混合物」；而廢棄物名稱為「廢塑膠」者，其廢棄物代碼為R-0201，備註欄說明「事業產生之廢塑膠。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或醫療用廢塑膠（點滴輸注液容器、輸液導管、廢針筒、廢藥水桶）者，不適用之（共通性）。（衛福部）」（見中院卷二第95頁、本院卷第231至234頁）。由上可知，就「廢塑膠R-0201」及「廢塑膠混合物D-0299」二者而言，如非屬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之廢塑膠或其混合物，即應定性為「廢塑膠混合物」，應以廢棄物代碼D-0299申報並受稽核管制。又關於廢塑膠及廢塑膠混合物之定義內涵，於環保署制訂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之前，經濟部於91年1月9日發布之經濟部廢棄物管理辦法「附表編號10、廢塑膠」，彰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曾就「OO股份有限公司於散漿程序後，所產生仍有紙纖維殘留之塑膠膜廢棄物，是否屬『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編號10、廢塑膠』」之疑義，向經濟部工業局函詢。該局於104年5月8日以工永字第10400403880號函復略為：「前開廢塑膠係指純塑膠材質之廢棄物，且未混雜塑膠材質以外之廢棄物…，旨揭公司於散漿程序所產出之塑膠膜廢棄物，因仍有混雜塑膠材質以外之紙纖維，故其非屬管理辦法附表『編號10、廢塑膠』之事業廢棄物。」有該解釋函附卷可憑（見中院卷二第119頁）。其後環保署於107年1月8日制訂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後，廢塑膠列為附表編號4之事業廢棄物，環保署於112年1月7日以環署督字第1120000849號函復被告詢問意見，亦援引上開經濟部工業局函釋為相同之解釋（見中院卷二第115至117頁）。足認「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再生資源項目」所列廢棄物名稱「廢塑膠R-0201」，係指未混雜其他材質之純塑膠而言，除經公告得為再利用者外，其他混有其他材質之廢塑膠，即應定性為「廢塑膠混合物D-0299」。
　  ⒊再進一步言，廢塑膠一詞本身，實屬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最最初分類名稱，由前開「一般（含公告再利用）事業廢棄物或再生資源項目」，廢塑膠之分類名稱底下，再區分D-02及R-02，其下一層分類尚有R-0201-R-0211、D-0201、D-0202、D-0299之細碼區分，可見一斑。而廢清法規體系詳予區分各類廢棄物之目的，在於不同性質之廢棄物，基於其清除、處理、回收或再利用等程序作法之不同，必須有相應不同強度之管理方式及監督手段。因此，必須在事業廢棄物產出後，於前端即予以詳加分類、申報，以為主管機關後續有效稽核管制之依循。而事實上，原告就其160001凹版印刷程序製程終端所產出之廢棄物，分別包含R-0201廢塑膠8.83噸/月，及D-0299廢塑膠混合物38.0噸/月，有原告所提出該凹版印刷程序表附卷可按（見中院卷二第167頁）。可見原告對於該製程產出之廢塑膠種類，兼有「廢塑膠」及「廢塑膠混合物」，且其分屬R類及D類之事業廢棄物一情，係知之甚詳。
　  ⒋廢塑膠與廢塑膠混合物為不同之廢棄物分類，有不同之廢棄物代碼。依廢清法第31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下稱廢清書管理辦法）第4條第4款規定：「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四、事業廢棄物之種類、數量、物理性質、有害特性、主要有害成分及清理方式。」其中應載明事業廢棄物之種類、物理性質等，即以廢棄物代碼之方式為之。代碼指引判定原則前言載稱：「本判定原則應於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以下稱廢清書)審查作業規範中，一併提供環保單位於審查及輔導時之需要；亦於業者填寫廢清書時，於申報系統及說明會資料中提供各界參考，以確實協助業者選填正確之代碼。」（見中院卷二第169頁）。據此，原告製程產出之廢塑膠與廢塑膠混合物，既分屬R類與D類之事業廢棄物，原告即應予以區分，不得於廢清書申報時任意騰挪，變更其產出種類及數量，而以R-0201或D-0299為選擇性之申報，亦非僅申報其後續委託處理情形即得謂其已依規定申報，至為明確。
　  ⒌原告雖主張，廢棄物代碼指引判定原則其範例4說明：「若一廢棄物中有90％以上成分單純可歸類為一專屬代碼，則原則不以『其他混合物』之項目為之，如一廢棄物中含90％廢電線電纜(E-0201)，另外含有其他雜質約10％以下，若無特殊處理與管理分類需求者，應選擇專屬代碼。」範例7說明：「若同一廢棄物於清理時有兩種不同流向，應按照實際委託流向選用D類(中間處理)或R類(再利用)代碼。」而經原告送檢驗後，系爭廢塑膠膜中油墨之比重未逾10％，故得選用以R-0201代碼申報，並提出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高分子材料分析實驗室委託試驗報告為其佐證（中院卷二第183頁）。然查，代碼指引判定原則之廢棄物代碼分類原則，係以5位碼編制，依其說明：「原再生資源與廢棄物代碼為5位碼(■-□□□□)，第1碼為英文字母，末4碼為數字碼，依據現行代碼分類，配合『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以下稱「認定標準」)，分為製程有害事業廢棄物(A類)、毒性有害事業廢棄物(B類)、生物醫療、戴奧辛及有害特性認定之有害事業廢棄物(C類)、表列混合五金廢料(E類)、一般事業廢棄物(D類)及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R類)等六大類，為配合『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公告，編列G類再生資源代碼，再向下分成中碼及細碼」（見中院卷二第175頁）。可知其第1碼之英文字母為首要代碼分類，其下再細分中碼及細碼。而依上開範例說明4所載廢電線電纜(E-0201)之例示情形，該所謂專屬代碼之選擇，自係指同一大類中以下之中碼及細碼之選擇，而非六大類廢棄物（A、B、C、D、E、R）之不同英文字母代碼之選擇。此亦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7月10日環管南字第1137011621號函說明三：「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分類使用指引與判定原則中『代碼選用判定原則範例』第4點，係指同一大類廢棄物之中碼分類下，若有專屬代碼及其他混合物代碼，且該廢棄物含有其他雜質之代碼選用判定原則，非判定R類或D類廢塑膠之標準。」（見本院卷第187頁），可供佐參。至於範例7所稱「若同一廢棄物於清理時有兩種不同流向，應按照實際委託流向選用D類(中間處理)或R類(再利用)代碼。」係指「同一廢棄物」其清理有兩種不同流向之可能時之代碼選用原則。而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D-0299，與廢塑膠R-0201分屬不同之廢棄物，且被告陳明廢塑膠混合物尚無兩種不同清理之流向，自無依此範例說明選用R類或D類申報之問題。至於環保署網站所張貼有關「同一事業廢棄物同時採取不同清理方式應如何處理？」之問題，其說明「貴事業於填報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時，若同一種廢棄物同時採取不同之清理方式，如部分採取焚化處理，部分採掩埋處理，則應將該廢棄物分兩項填報，分別填入其清理量及清理方式。但若貴事業對於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非同時採取不同之清理方式，則仍只能填寫目前之清理方式（因若同時填寫多種可能清理方式，將造成申報與事實不符，且無法達質量平衡，並易引起勾稽異常。）」（見中院卷二第103頁），亦係以「同一廢棄物」為前提，並非廢棄物代碼申報得為任意選用之說明，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⒍原告又主張，原告既然已於廢清書載明廢塑膠種類及數量，區分廢塑膠R-0201及廢塑膠混合物D-0299予以申報，被告依廢清書管理辦法第14條規定實質審查後予以核可，表示被告已經同意原告之申報分類及其內容，豈能事後又原告申報不實予以處罰等語。然查，依廢清書管理辦法第14條規定：「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製程產出物之認定，審核機關應依下列原則辦理：一、審核機關對於指定公告事業所提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應謹慎審查，必要時應請指定公告事業提供產品種類、成分、規格、形態、顏色、數量、照片、用途或流向等資料，以供審查，並應確認產品之說明屬合理、技術可行且流向無虞。二、審核機關與工商登記單位應加強橫向聯繫，避免發生廢棄物登記為產品情事。」可知此為審核機關對於事業所申報廢清書之審查原則，僅於認有必要時才會進一步請指定公告事業提供產品種類、成分、規格、形態、顏色、數量、照片、用途或流向等資料，以供審查，並非要求審核機關必須對於所有事業機構所申報之廢清書，均逐一實質檢證詳查，此並非法規上對於審核機關審查手段之應然要求，實務上對於如此數量龐大、種類紛雜之廢棄物稽核管制，主管機關亦無可能如此辦理。反而依廢清書管理辦法第4條規定，公告事業對於廢清書之應記載事項不能虛偽不實，才是其應盡之法定義務。原告主張被告已經核准其廢清書之申報內容，故不得事後以其申報不正確予以處罰云云，顯不可採。
　  ⒎原告再主張，系爭廢塑膠膜並非不能再利用，原告委託增明公司就系爭廢塑膠膜予以再利用處理，自得以代碼R-0201申報，並提出經濟部92年函、環保署官網列印之111年度獲獎業者名單及事蹟「結合產學研究提升廢棄物再循環利用，如廢標籤造粒…」，及與增明公司簽訂之事業廢棄物委託清除契約為其佐證（見中院卷一第75至81頁、中院卷二第187至189頁）。經查，廢塑膠作為事業廢棄物，目前在大類上本有可回收處理之R類及未經公告再利用之D類之分，有如上述。而基於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及環境永續之理念，即使為公告之D類事業廢棄物，如有適當之再利用處理方式及去化管道，得予以轉化為再生資源，自為政府所樂見，原告所舉環保署官網資料，即為鼓勵不在公告回收之內之廢塑膠標籤得提升使其再循環利用之事證，固屬適例。然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廢棄物分類代碼為D-0299，性質上非屬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附表編號4得為再利用之廢塑膠，則原告如仍認為以再利用方式處理為適當，依經濟部廢棄物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以下列方式為之：三、經本部許可後，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其許可類型分為個案再利用許可及通案再利用許可。但經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通案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得逕依其通案再利用許可文件所載內容進行再利用。」第5條第1項規定：「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申請，由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共同檢具再利用許可申請文件一式十份，向本部為之。」即應由原告與委託處理之增明公司共同檢具再利用許可申請文件，依上開規定向經濟部提出個案再利用之申請獲核可後，始得依其再利用運作計畫書之申請內容進行再利用，經濟部92年函說明「可逕依該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見中院卷一第101頁），自仍須依上開規定方式辦理。且查，增明公司雖經桃園市政府檢核通過取得再利用許可之登記，有桃園市政府106年10月31日府環事字第1060260399號函在卷可按（見中院卷一第85頁）。依該函說明二其檢核通過之事項為：㈠個案再利用許可…清洗破碎後之廢塑膠（廢棄物代碼：D-0299）…。㈣廢塑膠（廢棄物代碼：R-0201），可知其不僅區分廢棄物代碼D-0299及R-0201，就D-0299之廢塑膠亦僅能依個案再利用之方式為之，亦即必須由原告與增明公司共同檢具再利用許可申請文件，向經濟部提出申請獲核准後，始得由增明公司進行個案再利用。且依該許可說明，該個案再利用許可之廢塑膠，其廢棄物代碼為D-0299，足見其申請再利用許可時，仍應以D-0299之廢棄物代碼提出申請，不得逕自變更其廢棄物代碼為R-0201。如得自行選擇，變更為廢塑膠R-0201為再利用，顯係規避個案再利用必須先經申請許可之規範稽核程序，自非適法。簡言之，系爭廢塑膠膜客觀上得否再利用，與程序上有無依規定申請個案再利用，係屬二事，不得混淆。據此，原告主張系爭廢塑膠膜得為再利用，並得自行選擇以廢棄物代碼R-0201申報云云，顯屬無據。
  ㈣系爭不起訴書有關增明公司至原告公司載運廢棄物後，未任意棄置他處，亦無申報不實之認定，本院不受拘束：
    ⒈首先，系爭不起訴書關於「增明公司自原告公司載運之廢棄物種類為PET 標籤及廢塑膠（廢棄物代碼R-0201），重量分別為5.61、9.88、7.87、8.09、8.58、9.39公噸等情，…尚無事證證明有隨意棄置或申報不實」之認定（見中院卷二第364、365頁），乃檢察機關基於其偵查結果所為之判斷，法院本不受其拘束。且該所謂「廢棄物種類為PET 標籤及廢塑膠（廢棄物代碼R-0201）」之記載，似未辨明區分廢塑膠R-0201及廢塑膠混合物D-0299係屬不同種類，應受不同稽核方法管制之事業廢棄物，亦未論及其是否應分別確實申報及處理之問題，此與本院上開有關廢清法規之闡釋及認定不盡相同，自不能以該不起訴書之認定結果執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⒉其次，系爭廢塑膠膜為廢塑膠混合物，於原告製程產出後即應以廢塑膠混合物D-0299之廢棄物代碼申報，依廢清書管理辦法第14條規定載明其應記載事項，始為合法。然查，原告自107年12月24日16時55分至108年4月9日15時50分，共有10次委託增明公司處理「廢塑膠R-0201」之製程產出物，有107年3月至108年4月原告公司台中廠以網路申報D-0299廢塑膠混合物及R-0201廢塑膠清除處理聯單統計表、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制遞送三聯單、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在卷可參（見中院卷一第425至446頁）。而增明公司實際受委託處理之系爭廢塑膠膜，為廢塑膠混合物D-0299，並非廢塑膠R-0201，原告強調系爭廢塑膠膜客觀上得為再利用，故得選擇以廢塑膠R-0201申報為不可採，本院業已認定如前，則原告確有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違規，自堪認定。
    ⒊原告雖另主張，增明公司未依委託契約之約定依法為再利用，不可歸責原告，被告卻倒果為因，援引環保署110年4月20日函文，以「貴公司產生之廢PET印刷塑膠膜，應確認其後端收受之機構是否具有再利用能力，始能判定其應以R-0201（廢塑膠）或D-0299（廢塑膠混合物）申報。再利用機構增明公司非法棄置貴告公司廢棄塑膠膜，代表增明公司無能力或無意願再利用或處理該批廢棄PET塑膠膜。貴公司產出之廢PET塑膠膜，仍應依前述原則，判定其合適之廢棄物代碼。貴公司人員於本署110年1月14日督察時表示，廢棄PET塑膠膜平時均送往焚化爐，僅在焚化爐歲修時始交增明公司以R-02001申報再利用，顯見貴公司所產出之廢棄PET塑膠膜無法再利用，應以D-0299（廢塑膠混合物）申報」為由，對原告裁罰，自有違誤云云。然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D-0299，與廢塑膠R-0201不同，原告製程產出兼有此2種廢棄物，本應分別申報，不可混淆，亦不得由原告自行選用代碼。環保署110年4月20日函文所述，或有以增明公司對於系爭廢塑膠膜無能力為再利用處理，故認原告違規申報代碼之語病，所稱增明公司是否有再利用能力，始能判定其應以R-0201廢塑膠或D-0299廢塑膠混合物申報，亦過度簡略廢塑膠混合物D-0299如欲為再利用處理，必須個案申請再利用獲核准，且仍應以D-0299之廢棄物代碼申報之整體法規範內容。惟其關於原告違反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結論，與本院上開認定尚無不同，原告此部分主張，仍無從採為其有利之認定。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依法應以廢棄物代碼D-0299申報流向及其處理方式，原告以廢塑膠R-0201進行網路申報，顯不正確，則被告依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52條規定，裁處原告最低罰鍰6000元，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8條所示附件1中項次1之規定，裁處環境講習1小時予以裁罰，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被告111年9月26日及同年10月20日之裁處書及訴願決定，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事證，經核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原告之訴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法   官  李嘉益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3,00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2年度簡字第37號
                          113年8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雅文  
訴訟代理人  林漢青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陳宏益  
訴訟代理人  廖仁倫  
輔  佐  人  楊俊郎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臺中市政府民國110
年7月28日府授法訴字第1100128228號訴願決定(案號：0000000)
，及被告111年10月20日中市環廢字第1110113185號函附裁處書(
00-000-000000號)，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110年度
簡字第87號)，嗣因行政訴訟法於112年8月15日修正施行，法院
組織改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移送管轄，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代表人原為戴宏全，起訴後變更為鄭雅文，業據其具狀
    聲明承受訴訟(見中院卷二第37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
二、事實概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現改制為環境部，下仍簡稱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下稱南區環境督察
    大隊)於民國108年2月12日，在高雄市大樹區廢棄物堆置場
    內發現原告產出之廢PET塑膠膜(下稱系爭廢塑膠膜)，而分
    別於同年5月13日及110年1月14日至原告廠區執行督察，發
    現原告委託訴外人增明環保工程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增明公
    司)清除處理之系爭廢塑膠膜，依法本應以廢塑膠混合物(代
    碼：D-0299)申報廢棄物流向。惟原告自107年12月24日起至
    108年4月9日止，卻以廢塑膠(代碼：R-0201)進行網路申報
    。被告認原告未正確申報廢棄物名稱及代碼，違反廢棄物清
    理法(下稱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110年3月29日
    依同法第52條規定，以中市環廢字第1100028219號函附裁處
    書(原誤載違反時間為「110年1月14日11時23分至同日14時4
    9分」，嗣經被告於111年10月20日以中市環廢字第11101131
    85號函附裁處書，更正為「107年12月24日16時55分至108年
    4月9日15時50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6000元，
    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8條所示附件1
    中項次1之規定，裁處環境講習1小時(下稱原處分)。原告不
    服，提起訴願，經臺中市政府於110年7月28日以府授法訴字
    第1100128228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於法定期間內
    提起本訴。
三、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被告一開始既認定原告違規時間為110年1月14日11時23分
      至同日14時49分，則本件即應審酌原告於此期間內有無違
      規。被告嗣後更正違規期間為107年12月24日至108年4月9
      日，係重新建構一個違規事實，非原認定事實所能包含，
      已對原告造成突襲，自非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所定誤
      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情形，被告之更正並不合
      法。退步言之，被告最終係於111年10月20日對原告進行
      裁罰，距離其所認定之原告違規時點已逾3年，依行政罰
      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已逾裁罰時效。
　　⒉遍查相關環保法規及作業手冊，均無限制寶特瓶外標籤部
      分含有印刷油墨材質時，即不得進行再利用，且「共通性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下稱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
      ）所示附表編號4中，亦未限制僅純塑膠方得作為廢塑膠
      進行再利用。經濟部工業局92年12月24日工永字第092004
      92560號函(下稱經濟部92年函)明確表示，廢塑膠標籤之
      再利用符合「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下稱
      經濟部廢棄物管理辦法），而依現行業界之處理方法，廢
      PET塑膠膜亦屬可再利用之資源，則原告於160001凹版印
      刷製程中產出之系爭廢塑膠膜，雖含有油墨，但若有再利
      用機構得為再利用處理，本得以代碼R-0201進行申報。又
      經原告送檢驗後，系爭廢塑膠膜中油墨之比重未逾10％，
      依環保署公告之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分類使用指引與判
      定原則（下稱代碼指引判定原則），當可以代碼R-0201進
      行申報。環保署110年6月21日環署廢字第號0000000000函
      (下稱環保署110年6月21日函)稱僅純塑膠才可再利用處理
      云云，不但逾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
      準」(下稱設施標準)第4條規定要求以主要成分作為代碼
      分類標準之範圍，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並與該署110年4
      月20日環署督字第1100015948號函(下稱環保署110年4月2
      0日函)所告知，須以後端增明公司是否具再利用能力方能
      判定應以代碼R-0201或代碼D-0299進行申報之內容相矛盾
      ，致原告無所適從。又環保署既已檢舉原告違規，則其所
      為之函釋自不得作為認定原告違規之依據，否則球員兼裁
      判，難期公允。況且環保署於網站上公告可回收項目之廢
      塑膠容器之照片，包含PET塑膠膜，其公告應回收項目內
      之寶特瓶圖案亦留有標籤，從而系爭廢塑膠膜應屬可回收
      項目，原告以代碼R-0201申報系爭廢塑膠膜，並無不妥。
　　⒊實務上各事業單位為妥善處理所產出之廢棄物，均會向主
      管機關申請多個代碼，以確保當某一代碼無去化管道時，
      得以另一代碼進行處理，此亦為環保署於公告項目Q＆A中
      回覆民眾提問之內容所肯定。原告為妥善處理系爭廢塑膠
      膜，於107年向被告申報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下稱系爭
      廢清書)中載明，系爭廢塑膠膜除用代碼D-0299，以焚化
      方式處理外，亦會以代碼R-0201，採再利用方式處理，被
      告既已核准系爭廢清書，則原告將系爭廢塑膠膜以代碼R-
      0201進行網路申報自無違誤，被告不得予以裁罰，否則即
      與信賴保護原則有違。又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
      僅處罰業者「未以網路方式如實申報廢棄物處理情形」之
      行為，而不包含未正確申報廢棄物名稱及代碼之情形，故
      原告即便有申報錯誤，被告亦不得加以裁罰。
　　⒋增明公司為甲級廢棄物清理場並為合法之廢棄物再利用業
      者，原告委託其對系爭廢塑膠膜進行再利用，並無不法。
      縱使增明公司其後未依規定進行再利用，亦為其是否違規
      之問題，與原告申報之代碼無關。被告因其違法棄置即認
      定系爭廢塑膠膜為不可回收再利用之廢棄物，從而原告應
      以代碼D-0299進行申報而非以代碼R-0201申報，實屬倒果
      為因，違反經驗與論理法則。何況在環保署告發增明公司
      違反廢清法後，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
      察官偵查結果，以108年度偵字第13245號案件為不起訴之
      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書），理由略為增明公司之清運車
      輛於告發違規之期間內並無南下至高雄之行車紀錄，從而
      其並無違法丟棄系爭廢塑膠膜於高雄市大樹區之行為。據
      此，原處分認定增明公司違法棄置系爭廢塑膠膜云云，亦
      與事實不符。
　　⒌聲明：⑴原處分、被告111年9月26日及同年10月20日之裁處
      書，以及訴願決定均撤銷。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
　  ⒈被告對原告之違規時點進行更正，並未改變其所應正確申
      報之廢棄物名稱、代碼，亦不影響其未正確申報之違規事
      實之認定，自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且
      原告係自107年12月24日起開始有未正確申報系爭廢塑膠
      膜名稱與代碼之違規事實，並至108年4月9日始終止，依
      行政罰法第27條第2項規定，被告之裁罰權尚未罹於時效
      。何況被告對顯然誤寫之違規時間進行更正，並非重為新
      的行政處分，並無罹於裁罰權時效之問題。
　  ⒉原告與增明公司間之事業廢棄物清除契約中，僅約定清除
      廢塑膠及廢塑膠混合物之費用為何，並未約明後端之處理
      、再利用場所，增明公司因此得自行尋找處理場所，最終
      導致系爭廢塑膠膜遭棄置於高雄市大樹區，顯見增明公司
      並無能力或意願處理或再利用系爭廢塑膠膜，是原告應以
      廢塑膠混合物(D-0299)進行申報。又增明公司所屬員工到
      案時表示，該公司網路申報廢塑膠物種為PET廢塑膠容器
      ，係為配合原告，而原告所屬之網路申報人員亦表示，在
      與增明公司簽約前，承辦人員有向增明公司說明僅在焚化
      廠歲修時才會委託處理，系爭廢清書申報欄位內之物種係
      由承辦人員建置而成，足見系爭廢塑膠膜為廢塑膠混合物
      ，而非PET廢塑膠容器。
　  ⒊經濟部92年函係謂「加工為塑膠再生片或粒子」者符合經
      濟部廢棄物管理辦法，與系爭廢塑膠膜遭非法棄置不同，
      無法於本案予以援用。依環保署110年6月21日函旨，廢塑
      膠係指純塑膠材質且未混雜塑膠材質以外物質之廢棄物，
      因寶特瓶外標籤含有印刷油墨等成分，故應認定為廢塑膠
      混合物(D-0299)，何況系爭廢塑膠膜並非共通廢棄物管理
      辦法附表編號4所訂之用途，自非廢塑膠(R-0201)。又代
      碼指引判定原則中「代碼選用判定原則規範」，係在同一
      大類廢棄物之中碼分類下，有專屬代碼及其他混合物代碼
      且該廢棄物含有其他雜質時，選用代碼之判定原則，與本
      件系爭廢塑膠膜應以R類或D類申報無涉。
　  ⒋被告核准系爭廢清書僅代表原告得產出其中所載之廢棄物
      ，而非允許原告得不依規定申報產出物及其清除、再利用
      情形，原告主張被告核准系爭廢清書後，其所產出之系爭
      廢塑膠膜得申報為廢塑膠(R-0201)，係誤解法規。
　  ⒌系爭廢塑膠膜若有經合法處理，即不可能遭棄置，原告既
      委託增明公司清除處理，則系爭不起訴書之認定是否可採
      尚有疑義，法院應不受其拘束。原告於106年7月原係以廢
      塑膠混合物(D-0299)申報系爭廢塑膠膜並委託焚化爐焚化
      處理，惟自107年12月24日起至108年4月9日止，則改用廢
      塑膠(R-0201)申報，並於物種欄內填載PET廢塑膠容器以
      冒充可對之再利用。由此可證原告係為讓主管機關人員誤
      認其已合法委託清理，而申報與實際狀況不符之資料，被
      告予以裁罰於法有據。
　  ⒍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件相關法規：
　㈠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行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或其
    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處分機關得隨時或依申請更正之。」
　㈡廢清法：
　　⒈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1目：「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
      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之：…三、委託清除、處理：（
      一）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⒉第39條第1項：「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
      之限制。」
　　⒊第31條：「（第1項第2款）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
      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二、
      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率，以網路
      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
      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輸入、過境或轉
      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
      限。（第2項）前項第1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
      應載明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定之。」
　　⒋第52條：「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
      違反…第31條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00萬
      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
      罰。」
　㈢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事業及再利用機構應依
    附表規定進行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非屬附表規定之再
    利用行為，應依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㈣設施標準第4條：「中央主管機關得依事業廢棄物主要成分特
    性或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認定方式，公告其分類代碼。」
　㈤環境教育法第23條：「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
    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構)或其他組織違反環境保
    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分停工、
    停業或新臺幣5000元以上罰鍰者，處分機關並應令該自然人
    、法人、機關或團體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
    人員接受1小時以上8小時以下環境講習。」
　㈥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8條第1項：「處分機關裁處環境講習，
    應依附件一計算環境講習時數。」
　㈦經濟部92年函：「依來函所示，貴公司從事廢寶特瓶(PET)等
    塑膠瓶之再生處理，擬將產生之塑膠標籤送往○○股份有限公
    司新竹廠加工為塑膠再生碎片或粒子。經查符合『經濟部事
    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11塑膠之規定，貴公
    司可逕依該管理方式之規定進行再利用。」
五、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後述爭點外，未據兩造爭執，
    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書、環保署110年2月9日環署督字第1
    101014785號函、同署110年4月20日環署督字第1100015948
    號函、同署110年5月7日環署督字第1101056829號函、同署1
    11年9月13日環署督字第1111121933號函、被告110年2月22
    日中市環廢字第1100016510號函、南區環境督察大隊110年1
    月14日與108年5月13日之督察紀錄、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管制
    中心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制遞送三聯單、事業廢棄物妥善
    清理紀錄書面文件等附卷可證，堪信為真實。本件爭點為：
     ⒈被告裁罰認定原告之違反時間，是否為誤寫或誤繕而得以
     更正方式處理，或應撤銷重為處分？原處分是否罹於裁罰
    時效？⒉原告製程所產出之系爭廢塑膠膜可否進行再利用而
    得以代碼R-0201進行申報？⒊系爭不起訴書認定增明公司至
    原告公司載運廢棄物後，未任意棄置他處，亦無申報不實，
    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所認定之事實是否有誤，而應予撤銷？
    原告主張縱使增明公司非法棄置系爭廢塑膠膜，亦與原告申
    報之代碼無關，有無理由？⒋原告以被告業已核准系爭廢清
    書為由，而主張免罰，有無理由？本院論述如下。
　㈡原處分有誤寫、誤繕之顯然錯誤，被告予以更正，不影響原
    處分之裁罰效力：
　  ⒈按「行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
      處分機關得隨時或依申請更正之。」行政程序法第101條
      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處分據以裁罰之違反事實，係記
      載「貴公司台中廠從事金屬製品製造業，經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108年5月13日及110
      年1月14日執行督察結果，貴公司台中廠網路申報委託增
      明環保工程事業有限公司清除處理印刷廢塑膠膜，自107
      年3月1日至108年4月9日未以廢塑膠混合物（D-0299）申
      報廢棄物流向，而以廢塑膠（R-0201）申報，貴公司台中
      廠未正確申報廢棄物名稱代碼核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31
      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違反時間欄則記載「110年1月14
      日11時23分-110年1月14日14時40分。」（見中院卷一第2
      6頁），該有關原告之違規時間記載並非一致。惟事實上
      ，該違反時間欄所記載者，乃環保署南區督察大隊前往原
      告公司台中廠督察之時間，原處分記載為原告之違反時間
      ，顯係誤載，與認事用法之違誤無涉。則被告於111年9月
      26日以中市環廢字第1110106369號函知原告，檢附更正後
      之裁處書，將其違反時間更正為「107年12月24日15時50
      分-108年4月9日16時55分」（見中院卷一第417至419頁）
      ，尚無不合。
　  ⒉被告嗣又發現，僅更正違反時間欄之記載，就違反事實所
      記載之違反時間，並未一併由「107年3月1日至108年4月9
      日」限縮為與違規申報時間即「107年12月24日至108年4
      月9日」相一致，且關於違反時間之「時分」記載部分倒
      置，乃另於111年10月20日中市環廢字第1110113185號函
      知原告，並檢附更正後之裁處書（見中院卷二第41至43頁
      ），將違反事實欄之違規時間更正如上，並將違反時間更
      正為「107年12月24日16時55分-108年4月9日15時50分」
      。此項更正，仍與認事用法之違誤無涉，核屬誤繕之顯然
      錯誤，被告再次予以更正，仍無不合。
　  ⒊被告對於原處分之顯然錯誤，函知原告予以更正，並未變
      更原處分原有之裁罰內容，或發生新的規制效力，其性質
      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是對於原告之裁罰效力，仍
      係原處分，並非更正後之裁處書。據此，原告主張依被告
      更正後之裁處書，對原告之裁罰權已罹於行政罰法第27條
      第1項所規定3年之裁罰時效，並訴請撤銷被告111年9月26
      日及同年10月20日性質為觀念通知之裁處書，即非可採。
　㈢原告製程所產出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應以
    廢棄物代碼D-0299申報：
　  ⒈原告主張依環保署公告可回收項目，系爭廢塑膠膜雖未具
      體公告屬R類或D類，但其所附廢塑膠容器即寶特瓶圖案上
      留有標籤，故屬可回收，原告以R-0201處理，並無不妥等
      語。經查，依「環保署公告應回收項目-垃圾分類與資源
      回收表」，就廢紙類、紙容器、廢鐵類、…廢塑膠類…等，
      均區分「可回收」與「不可回收」2種，細項說明欄則臚
      列其具體品項，此公告之法源依據為廢清法第15條第2項
      （見中院卷二第89至101頁）。依其全文規定：「（第1項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下列性
      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由該物
      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入或原料之製造、輸入業者
      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並由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工
      作。一、不易清除、處理。二、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三、含有害物質之成分。四、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第
      2項）前項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及其應負回收、清除、處
      理責任之業者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可知，此
      項公告，係針對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之「一般廢棄物」所
      為之分類回收準則，並不包括「事業廢棄物」。本件系爭
      廢塑膠膜屬事業廢棄物，則原告援引上開公告主張系爭廢
      塑膠膜具有回收再利用之可能，已屬無據。退一步言，即
      使為一般廢棄物，上開公告對於廢塑膠類之可回收與不可
      回收物品仍有區分。其中可回收之塑膠容器列有盛裝礦泉
      水的寶特瓶，所附寶特瓶圖案外觀雖有包覆寶特瓶身之印
      刷塑膠標籤（見中院卷二第97頁）。然該寶特瓶回收後，
      仍應遵守其再利用方式、流程等相關管制規範處理，該公
      告所附之圖案無非用供民眾參考，使能清楚辨識進而確實
      詳加分類、有效回收之作用而已。此觀該公告廢塑膠類之
      不可回收細項中，另有明列「塑膠膜」、「塑膠包裝紙」
      等與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相類之物品（見中院卷二第91頁）
      ，即可明瞭。換言之，寶特瓶容器，與寶特瓶身包覆之印
      刷塑膠包裝，分屬二物，並不相同，原告僅憑該公告所附
      圖案之寶特瓶身有呈現所包覆之印刷塑膠包裝，即將該印
      刷塑膠包裝單獨看待，認與寶特瓶容器均列屬可回收之項
      目，自無可採。
　  ⒉設施標準第4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依事業廢棄物主要
      成分特性或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認定方式，公告其分類代碼
      。」環保署依此授權公告之代碼指引判定原則，其廢棄物
      代碼區分六大類，其中一般事業廢棄物屬D類，公告應回
      收或再利用廢棄物則屬R類（見中院卷二第175頁），可知
      一般事業廢棄物原則上應歸屬為D類，必須經公告應回收
      或再利用之廢棄物，始得歸屬為R類。而依「公告應回收
      或再利用廢棄物、再生資源項目」，其廢塑膠之分類名稱
      區分D-02及R-02，其中廢棄物名稱為「廢塑膠混合物」者
      ，廢棄物代碼為D-0299，備註欄說明「非屬公告應回收或
      再利用廢塑膠或其混合物」；而廢棄物名稱為「廢塑膠」
      者，其廢棄物代碼為R-0201，備註欄說明「事業產生之廢
      塑膠。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或醫療用廢塑
      膠（點滴輸注液容器、輸液導管、廢針筒、廢藥水桶）者
      ，不適用之（共通性）。（衛福部）」（見中院卷二第95
      頁、本院卷第231至234頁）。由上可知，就「廢塑膠R-02
      01」及「廢塑膠混合物D-0299」二者而言，如非屬公告應
      回收或再利用之廢塑膠或其混合物，即應定性為「廢塑膠
      混合物」，應以廢棄物代碼D-0299申報並受稽核管制。又
      關於廢塑膠及廢塑膠混合物之定義內涵，於環保署制訂共
      通廢棄物管理辦法之前，經濟部於91年1月9日發布之經濟
      部廢棄物管理辦法「附表編號10、廢塑膠」，彰化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曾就「OO股份有限公司於散漿程序後，所產生
      仍有紙纖維殘留之塑膠膜廢棄物，是否屬『經濟部事業廢
      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編號10、廢塑膠』」之疑義，
      向經濟部工業局函詢。該局於104年5月8日以工永字第104
      00403880號函復略為：「前開廢塑膠係指純塑膠材質之廢
      棄物，且未混雜塑膠材質以外之廢棄物…，旨揭公司於散
      漿程序所產出之塑膠膜廢棄物，因仍有混雜塑膠材質以外
      之紙纖維，故其非屬管理辦法附表『編號10、廢塑膠』之事
      業廢棄物。」有該解釋函附卷可憑（見中院卷二第119頁
      ）。其後環保署於107年1月8日制訂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
      後，廢塑膠列為附表編號4之事業廢棄物，環保署於112年
      1月7日以環署督字第1120000849號函復被告詢問意見，亦
      援引上開經濟部工業局函釋為相同之解釋（見中院卷二第
      115至117頁）。足認「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再生
      資源項目」所列廢棄物名稱「廢塑膠R-0201」，係指未混
      雜其他材質之純塑膠而言，除經公告得為再利用者外，其
      他混有其他材質之廢塑膠，即應定性為「廢塑膠混合物D-
      0299」。
　  ⒊再進一步言，廢塑膠一詞本身，實屬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最
      最初分類名稱，由前開「一般（含公告再利用）事業廢棄
      物或再生資源項目」，廢塑膠之分類名稱底下，再區分D-
      02及R-02，其下一層分類尚有R-0201-R-0211、D-0201、D
      -0202、D-0299之細碼區分，可見一斑。而廢清法規體系
      詳予區分各類廢棄物之目的，在於不同性質之廢棄物，基
      於其清除、處理、回收或再利用等程序作法之不同，必須
      有相應不同強度之管理方式及監督手段。因此，必須在事
      業廢棄物產出後，於前端即予以詳加分類、申報，以為主
      管機關後續有效稽核管制之依循。而事實上，原告就其16
      0001凹版印刷程序製程終端所產出之廢棄物，分別包含R-
      0201廢塑膠8.83噸/月，及D-0299廢塑膠混合物38.0噸/月
      ，有原告所提出該凹版印刷程序表附卷可按（見中院卷二
      第167頁）。可見原告對於該製程產出之廢塑膠種類，兼
      有「廢塑膠」及「廢塑膠混合物」，且其分屬R類及D類之
      事業廢棄物一情，係知之甚詳。
　  ⒋廢塑膠與廢塑膠混合物為不同之廢棄物分類，有不同之廢
      棄物代碼。依廢清法第31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下稱廢清書管理辦法）第
      4條第4款規定：「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四、事業廢棄物之種類、數量、物理性質、有害特性、
      主要有害成分及清理方式。」其中應載明事業廢棄物之種
      類、物理性質等，即以廢棄物代碼之方式為之。代碼指引
      判定原則前言載稱：「本判定原則應於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以下稱廢清書)審查作業規範中，一併提供環保單位於審
      查及輔導時之需要；亦於業者填寫廢清書時，於申報系統
      及說明會資料中提供各界參考，以確實協助業者選填正確
      之代碼。」（見中院卷二第169頁）。據此，原告製程產
      出之廢塑膠與廢塑膠混合物，既分屬R類與D類之事業廢棄
      物，原告即應予以區分，不得於廢清書申報時任意騰挪，
      變更其產出種類及數量，而以R-0201或D-0299為選擇性之
      申報，亦非僅申報其後續委託處理情形即得謂其已依規定
      申報，至為明確。
　  ⒌原告雖主張，廢棄物代碼指引判定原則其範例4說明：「若
      一廢棄物中有90％以上成分單純可歸類為一專屬代碼，則
      原則不以『其他混合物』之項目為之，如一廢棄物中含90％
      廢電線電纜(E-0201)，另外含有其他雜質約10％以下，若
      無特殊處理與管理分類需求者，應選擇專屬代碼。」範例
      7說明：「若同一廢棄物於清理時有兩種不同流向，應按
      照實際委託流向選用D類(中間處理)或R類(再利用)代碼。
      」而經原告送檢驗後，系爭廢塑膠膜中油墨之比重未逾10
      ％，故得選用以R-0201代碼申報，並提出財團法人塑膠工
      業技術發展中心高分子材料分析實驗室委託試驗報告為其
      佐證（中院卷二第183頁）。然查，代碼指引判定原則之
      廢棄物代碼分類原則，係以5位碼編制，依其說明：「原
      再生資源與廢棄物代碼為5位碼(■-□□□□)，第1碼為
      英文字母，末4碼為數字碼，依據現行代碼分類，配合『有
      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以下稱「認定標準」)，分為製
      程有害事業廢棄物(A類)、毒性有害事業廢棄物(B類)、生
      物醫療、戴奧辛及有害特性認定之有害事業廢棄物(C類)
      、表列混合五金廢料(E類)、一般事業廢棄物(D類)及公告
      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R類)等六大類，為配合『資源回收
      再利用法』公告，編列G類再生資源代碼，再向下分成中碼
      及細碼」（見中院卷二第175頁）。可知其第1碼之英文字
      母為首要代碼分類，其下再細分中碼及細碼。而依上開範
      例說明4所載廢電線電纜(E-0201)之例示情形，該所謂專
      屬代碼之選擇，自係指同一大類中以下之中碼及細碼之選
      擇，而非六大類廢棄物（A、B、C、D、E、R）之不同英文
      字母代碼之選擇。此亦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7月10日
      環管南字第1137011621號函說明三：「廢棄物及再生資源
      代碼分類使用指引與判定原則中『代碼選用判定原則範例』
      第4點，係指同一大類廢棄物之中碼分類下，若有專屬代
      碼及其他混合物代碼，且該廢棄物含有其他雜質之代碼選
      用判定原則，非判定R類或D類廢塑膠之標準。」（見本院
      卷第187頁），可供佐參。至於範例7所稱「若同一廢棄物
      於清理時有兩種不同流向，應按照實際委託流向選用D類(
      中間處理)或R類(再利用)代碼。」係指「同一廢棄物」其
      清理有兩種不同流向之可能時之代碼選用原則。而系爭廢
      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D-0299，與廢塑膠R-0201分屬
      不同之廢棄物，且被告陳明廢塑膠混合物尚無兩種不同清
      理之流向，自無依此範例說明選用R類或D類申報之問題。
      至於環保署網站所張貼有關「同一事業廢棄物同時採取不
      同清理方式應如何處理？」之問題，其說明「貴事業於填
      報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時，若同一種廢棄物同時採取不
      同之清理方式，如部分採取焚化處理，部分採掩埋處理，
      則應將該廢棄物分兩項填報，分別填入其清理量及清理方
      式。但若貴事業對於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非同時採取不同
      之清理方式，則仍只能填寫目前之清理方式（因若同時填
      寫多種可能清理方式，將造成申報與事實不符，且無法達
      質量平衡，並易引起勾稽異常。）」（見中院卷二第103
      頁），亦係以「同一廢棄物」為前提，並非廢棄物代碼申
      報得為任意選用之說明，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⒍原告又主張，原告既然已於廢清書載明廢塑膠種類及數量
      ，區分廢塑膠R-0201及廢塑膠混合物D-0299予以申報，被
      告依廢清書管理辦法第14條規定實質審查後予以核可，表
      示被告已經同意原告之申報分類及其內容，豈能事後又原
      告申報不實予以處罰等語。然查，依廢清書管理辦法第14
      條規定：「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製程產出物之認定，
      審核機關應依下列原則辦理：一、審核機關對於指定公告
      事業所提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應謹慎審查，必要時應
      請指定公告事業提供產品種類、成分、規格、形態、顏色
      、數量、照片、用途或流向等資料，以供審查，並應確認
      產品之說明屬合理、技術可行且流向無虞。二、審核機關
      與工商登記單位應加強橫向聯繫，避免發生廢棄物登記為
      產品情事。」可知此為審核機關對於事業所申報廢清書之
      審查原則，僅於認有必要時才會進一步請指定公告事業提
      供產品種類、成分、規格、形態、顏色、數量、照片、用
      途或流向等資料，以供審查，並非要求審核機關必須對於
      所有事業機構所申報之廢清書，均逐一實質檢證詳查，此
      並非法規上對於審核機關審查手段之應然要求，實務上對
      於如此數量龐大、種類紛雜之廢棄物稽核管制，主管機關
      亦無可能如此辦理。反而依廢清書管理辦法第4條規定，
      公告事業對於廢清書之應記載事項不能虛偽不實，才是其
      應盡之法定義務。原告主張被告已經核准其廢清書之申報
      內容，故不得事後以其申報不正確予以處罰云云，顯不可
      採。
　  ⒎原告再主張，系爭廢塑膠膜並非不能再利用，原告委託增
      明公司就系爭廢塑膠膜予以再利用處理，自得以代碼R-02
      01申報，並提出經濟部92年函、環保署官網列印之111年
      度獲獎業者名單及事蹟「結合產學研究提升廢棄物再循環
      利用，如廢標籤造粒…」，及與增明公司簽訂之事業廢棄
      物委託清除契約為其佐證（見中院卷一第75至81頁、中院
      卷二第187至189頁）。經查，廢塑膠作為事業廢棄物，目
      前在大類上本有可回收處理之R類及未經公告再利用之D類
      之分，有如上述。而基於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及
      環境永續之理念，即使為公告之D類事業廢棄物，如有適
      當之再利用處理方式及去化管道，得予以轉化為再生資源
      ，自為政府所樂見，原告所舉環保署官網資料，即為鼓勵
      不在公告回收之內之廢塑膠標籤得提升使其再循環利用之
      事證，固屬適例。然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
      廢棄物分類代碼為D-0299，性質上非屬共通廢棄物管理辦
      法附表編號4得為再利用之廢塑膠，則原告如仍認為以再
      利用方式處理為適當，依經濟部廢棄物管理辦法第3條第1
      項第3款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以下列方式為
      之：三、經本部許可後，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其許可
      類型分為個案再利用許可及通案再利用許可。但經其他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通案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得逕
      依其通案再利用許可文件所載內容進行再利用。」第5條
      第1項規定：「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申請，由事業及再利用
      機構共同檢具再利用許可申請文件一式十份，向本部為之
      。」即應由原告與委託處理之增明公司共同檢具再利用許
      可申請文件，依上開規定向經濟部提出個案再利用之申請
      獲核可後，始得依其再利用運作計畫書之申請內容進行再
      利用，經濟部92年函說明「可逕依該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
      」（見中院卷一第101頁），自仍須依上開規定方式辦理
      。且查，增明公司雖經桃園市政府檢核通過取得再利用許
      可之登記，有桃園市政府106年10月31日府環事字第10602
      60399號函在卷可按（見中院卷一第85頁）。依該函說明
      二其檢核通過之事項為：㈠個案再利用許可…清洗破碎後之
      廢塑膠（廢棄物代碼：D-0299）…。㈣廢塑膠（廢棄物代碼
      ：R-0201），可知其不僅區分廢棄物代碼D-0299及R-0201
      ，就D-0299之廢塑膠亦僅能依個案再利用之方式為之，亦
      即必須由原告與增明公司共同檢具再利用許可申請文件，
      向經濟部提出申請獲核准後，始得由增明公司進行個案再
      利用。且依該許可說明，該個案再利用許可之廢塑膠，其
      廢棄物代碼為D-0299，足見其申請再利用許可時，仍應以
      D-0299之廢棄物代碼提出申請，不得逕自變更其廢棄物代
      碼為R-0201。如得自行選擇，變更為廢塑膠R-0201為再利
      用，顯係規避個案再利用必須先經申請許可之規範稽核程
      序，自非適法。簡言之，系爭廢塑膠膜客觀上得否再利用
      ，與程序上有無依規定申請個案再利用，係屬二事，不得
      混淆。據此，原告主張系爭廢塑膠膜得為再利用，並得自
      行選擇以廢棄物代碼R-0201申報云云，顯屬無據。
  ㈣系爭不起訴書有關增明公司至原告公司載運廢棄物後，未任
    意棄置他處，亦無申報不實之認定，本院不受拘束：
    ⒈首先，系爭不起訴書關於「增明公司自原告公司載運之廢
      棄物種類為PET 標籤及廢塑膠（廢棄物代碼R-0201），重
      量分別為5.61、9.88、7.87、8.09、8.58、9.39公噸等情
      ，…尚無事證證明有隨意棄置或申報不實」之認定（見中
      院卷二第364、365頁），乃檢察機關基於其偵查結果所為
      之判斷，法院本不受其拘束。且該所謂「廢棄物種類為PE
      T 標籤及廢塑膠（廢棄物代碼R-0201）」之記載，似未辨
      明區分廢塑膠R-0201及廢塑膠混合物D-0299係屬不同種類
      ，應受不同稽核方法管制之事業廢棄物，亦未論及其是否
      應分別確實申報及處理之問題，此與本院上開有關廢清法
      規之闡釋及認定不盡相同，自不能以該不起訴書之認定結
      果執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⒉其次，系爭廢塑膠膜為廢塑膠混合物，於原告製程產出後
      即應以廢塑膠混合物D-0299之廢棄物代碼申報，依廢清書
      管理辦法第14條規定載明其應記載事項，始為合法。然查
      ，原告自107年12月24日16時55分至108年4月9日15時50分
      ，共有10次委託增明公司處理「廢塑膠R-0201」之製程產
      出物，有107年3月至108年4月原告公司台中廠以網路申報
      D-0299廢塑膠混合物及R-0201廢塑膠清除處理聯單統計表
      、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制遞送
      三聯單、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在卷可參（見
      中院卷一第425至446頁）。而增明公司實際受委託處理之
      系爭廢塑膠膜，為廢塑膠混合物D-0299，並非廢塑膠R-02
      01，原告強調系爭廢塑膠膜客觀上得為再利用，故得選擇
      以廢塑膠R-0201申報為不可採，本院業已認定如前，則原
      告確有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違規，自堪認定。
    ⒊原告雖另主張，增明公司未依委託契約之約定依法為再利
      用，不可歸責原告，被告卻倒果為因，援引環保署110年4
      月20日函文，以「貴公司產生之廢PET印刷塑膠膜，應確
      認其後端收受之機構是否具有再利用能力，始能判定其應
      以R-0201（廢塑膠）或D-0299（廢塑膠混合物）申報。再
      利用機構增明公司非法棄置貴告公司廢棄塑膠膜，代表增
      明公司無能力或無意願再利用或處理該批廢棄PET塑膠膜
      。貴公司產出之廢PET塑膠膜，仍應依前述原則，判定其
      合適之廢棄物代碼。貴公司人員於本署110年1月14日督察
      時表示，廢棄PET塑膠膜平時均送往焚化爐，僅在焚化爐
      歲修時始交增明公司以R-02001申報再利用，顯見貴公司
      所產出之廢棄PET塑膠膜無法再利用，應以D-0299（廢塑
      膠混合物）申報」為由，對原告裁罰，自有違誤云云。然
      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D-0299，與廢塑膠R-02
      01不同，原告製程產出兼有此2種廢棄物，本應分別申報
      ，不可混淆，亦不得由原告自行選用代碼。環保署110年4
      月20日函文所述，或有以增明公司對於系爭廢塑膠膜無能
      力為再利用處理，故認原告違規申報代碼之語病，所稱增
      明公司是否有再利用能力，始能判定其應以R-0201廢塑膠
      或D-0299廢塑膠混合物申報，亦過度簡略廢塑膠混合物D-
      0299如欲為再利用處理，必須個案申請再利用獲核准，且
      仍應以D-0299之廢棄物代碼申報之整體法規範內容。惟其
      關於原告違反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結論，與本
      院上開認定尚無不同，原告此部分主張，仍無從採為其有
      利之認定。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依法應以廢
    棄物代碼D-0299申報流向及其處理方式，原告以廢塑膠R-02
    01進行網路申報，顯不正確，則被告依廢清法第31條第1項
    第2款、第52條規定，裁處原告最低罰鍰6000元，並依環境
    教育法第23條、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8條所示附件1中項次1
    之規定，裁處環境講習1小時予以裁罰，並無違誤，訴願決
    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被告
    111年9月26日及同年10月20日之裁處書及訴願決定，均屬無
    理由，應予駁回。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事證，經核均於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原告之訴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法   官  李嘉益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3,00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
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
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2年度簡字第37號
                          113年8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雅文  
訴訟代理人  林漢青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陳宏益  
訴訟代理人  廖仁倫  
輔  佐  人  楊俊郎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臺中市政府民國110年7月28日府授法訴字第1100128228號訴願決定(案號：0000000)，及被告111年10月20日中市環廢字第1110113185號函附裁處書(00-000-000000號)，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110年度簡字第87號)，嗣因行政訴訟法於112年8月15日修正施行，法院組織改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移送管轄，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代表人原為戴宏全，起訴後變更為鄭雅文，業據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中院卷二第37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現改制為環境部，下仍簡稱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下稱南區環境督察大隊)於民國108年2月12日，在高雄市大樹區廢棄物堆置場內發現原告產出之廢PET塑膠膜(下稱系爭廢塑膠膜)，而分別於同年5月13日及110年1月14日至原告廠區執行督察，發現原告委託訴外人增明環保工程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增明公司)清除處理之系爭廢塑膠膜，依法本應以廢塑膠混合物(代碼：D-0299)申報廢棄物流向。惟原告自107年12月24日起至108年4月9日止，卻以廢塑膠(代碼：R-0201)進行網路申報。被告認原告未正確申報廢棄物名稱及代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110年3月29日依同法第52條規定，以中市環廢字第1100028219號函附裁處書(原誤載違反時間為「110年1月14日11時23分至同日14時49分」，嗣經被告於111年10月20日以中市環廢字第1110113185號函附裁處書，更正為「107年12月24日16時55分至108年4月9日15時50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6000元，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8條所示附件1中項次1之規定，裁處環境講習1小時(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臺中市政府於110年7月28日以府授法訴字第1100128228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本訴。
三、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被告一開始既認定原告違規時間為110年1月14日11時23分至同日14時49分，則本件即應審酌原告於此期間內有無違規。被告嗣後更正違規期間為107年12月24日至108年4月9日，係重新建構一個違規事實，非原認定事實所能包含，已對原告造成突襲，自非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所定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情形，被告之更正並不合法。退步言之，被告最終係於111年10月20日對原告進行裁罰，距離其所認定之原告違規時點已逾3年，依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已逾裁罰時效。
　　⒉遍查相關環保法規及作業手冊，均無限制寶特瓶外標籤部分含有印刷油墨材質時，即不得進行再利用，且「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下稱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所示附表編號4中，亦未限制僅純塑膠方得作為廢塑膠進行再利用。經濟部工業局92年12月24日工永字第09200492560號函(下稱經濟部92年函)明確表示，廢塑膠標籤之再利用符合「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下稱經濟部廢棄物管理辦法），而依現行業界之處理方法，廢PET塑膠膜亦屬可再利用之資源，則原告於160001凹版印刷製程中產出之系爭廢塑膠膜，雖含有油墨，但若有再利用機構得為再利用處理，本得以代碼R-0201進行申報。又經原告送檢驗後，系爭廢塑膠膜中油墨之比重未逾10％，依環保署公告之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分類使用指引與判定原則（下稱代碼指引判定原則），當可以代碼R-0201進行申報。環保署110年6月21日環署廢字第號0000000000函(下稱環保署110年6月21日函)稱僅純塑膠才可再利用處理云云，不但逾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下稱設施標準)第4條規定要求以主要成分作為代碼分類標準之範圍，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並與該署110年4月20日環署督字第1100015948號函(下稱環保署110年4月20日函)所告知，須以後端增明公司是否具再利用能力方能判定應以代碼R-0201或代碼D-0299進行申報之內容相矛盾，致原告無所適從。又環保署既已檢舉原告違規，則其所為之函釋自不得作為認定原告違規之依據，否則球員兼裁判，難期公允。況且環保署於網站上公告可回收項目之廢塑膠容器之照片，包含PET塑膠膜，其公告應回收項目內之寶特瓶圖案亦留有標籤，從而系爭廢塑膠膜應屬可回收項目，原告以代碼R-0201申報系爭廢塑膠膜，並無不妥。
　　⒊實務上各事業單位為妥善處理所產出之廢棄物，均會向主管機關申請多個代碼，以確保當某一代碼無去化管道時，得以另一代碼進行處理，此亦為環保署於公告項目Q＆A中回覆民眾提問之內容所肯定。原告為妥善處理系爭廢塑膠膜，於107年向被告申報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下稱系爭廢清書)中載明，系爭廢塑膠膜除用代碼D-0299，以焚化方式處理外，亦會以代碼R-0201，採再利用方式處理，被告既已核准系爭廢清書，則原告將系爭廢塑膠膜以代碼R-0201進行網路申報自無違誤，被告不得予以裁罰，否則即與信賴保護原則有違。又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僅處罰業者「未以網路方式如實申報廢棄物處理情形」之行為，而不包含未正確申報廢棄物名稱及代碼之情形，故原告即便有申報錯誤，被告亦不得加以裁罰。
　　⒋增明公司為甲級廢棄物清理場並為合法之廢棄物再利用業者，原告委託其對系爭廢塑膠膜進行再利用，並無不法。縱使增明公司其後未依規定進行再利用，亦為其是否違規之問題，與原告申報之代碼無關。被告因其違法棄置即認定系爭廢塑膠膜為不可回收再利用之廢棄物，從而原告應以代碼D-0299進行申報而非以代碼R-0201申報，實屬倒果為因，違反經驗與論理法則。何況在環保署告發增明公司違反廢清法後，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結果，以108年度偵字第13245號案件為不起訴之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書），理由略為增明公司之清運車輛於告發違規之期間內並無南下至高雄之行車紀錄，從而其並無違法丟棄系爭廢塑膠膜於高雄市大樹區之行為。據此，原處分認定增明公司違法棄置系爭廢塑膠膜云云，亦與事實不符。
　　⒌聲明：⑴原處分、被告111年9月26日及同年10月20日之裁處書，以及訴願決定均撤銷。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
　  ⒈被告對原告之違規時點進行更正，並未改變其所應正確申報之廢棄物名稱、代碼，亦不影響其未正確申報之違規事實之認定，自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且原告係自107年12月24日起開始有未正確申報系爭廢塑膠膜名稱與代碼之違規事實，並至108年4月9日始終止，依行政罰法第27條第2項規定，被告之裁罰權尚未罹於時效。何況被告對顯然誤寫之違規時間進行更正，並非重為新的行政處分，並無罹於裁罰權時效之問題。
　  ⒉原告與增明公司間之事業廢棄物清除契約中，僅約定清除廢塑膠及廢塑膠混合物之費用為何，並未約明後端之處理、再利用場所，增明公司因此得自行尋找處理場所，最終導致系爭廢塑膠膜遭棄置於高雄市大樹區，顯見增明公司並無能力或意願處理或再利用系爭廢塑膠膜，是原告應以廢塑膠混合物(D-0299)進行申報。又增明公司所屬員工到案時表示，該公司網路申報廢塑膠物種為PET廢塑膠容器，係為配合原告，而原告所屬之網路申報人員亦表示，在與增明公司簽約前，承辦人員有向增明公司說明僅在焚化廠歲修時才會委託處理，系爭廢清書申報欄位內之物種係由承辦人員建置而成，足見系爭廢塑膠膜為廢塑膠混合物，而非PET廢塑膠容器。
　  ⒊經濟部92年函係謂「加工為塑膠再生片或粒子」者符合經濟部廢棄物管理辦法，與系爭廢塑膠膜遭非法棄置不同，無法於本案予以援用。依環保署110年6月21日函旨，廢塑膠係指純塑膠材質且未混雜塑膠材質以外物質之廢棄物，因寶特瓶外標籤含有印刷油墨等成分，故應認定為廢塑膠混合物(D-0299)，何況系爭廢塑膠膜並非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附表編號4所訂之用途，自非廢塑膠(R-0201)。又代碼指引判定原則中「代碼選用判定原則規範」，係在同一大類廢棄物之中碼分類下，有專屬代碼及其他混合物代碼且該廢棄物含有其他雜質時，選用代碼之判定原則，與本件系爭廢塑膠膜應以R類或D類申報無涉。
　  ⒋被告核准系爭廢清書僅代表原告得產出其中所載之廢棄物，而非允許原告得不依規定申報產出物及其清除、再利用情形，原告主張被告核准系爭廢清書後，其所產出之系爭廢塑膠膜得申報為廢塑膠(R-0201)，係誤解法規。
　  ⒌系爭廢塑膠膜若有經合法處理，即不可能遭棄置，原告既委託增明公司清除處理，則系爭不起訴書之認定是否可採尚有疑義，法院應不受其拘束。原告於106年7月原係以廢塑膠混合物(D-0299)申報系爭廢塑膠膜並委託焚化爐焚化處理，惟自107年12月24日起至108年4月9日止，則改用廢塑膠(R-0201)申報，並於物種欄內填載PET廢塑膠容器以冒充可對之再利用。由此可證原告係為讓主管機關人員誤認其已合法委託清理，而申報與實際狀況不符之資料，被告予以裁罰於法有據。
　  ⒍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件相關法規：
　㈠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行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處分機關得隨時或依申請更正之。」
　㈡廢清法：
　　⒈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1目：「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之：…三、委託清除、處理：（一）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⒉第39條第1項：「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
　　⒊第31條：「（第1項第2款）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率，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限。（第2項）前項第1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⒋第52條：「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31條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㈢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事業及再利用機構應依附表規定進行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非屬附表規定之再利用行為，應依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㈣設施標準第4條：「中央主管機關得依事業廢棄物主要成分特性或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認定方式，公告其分類代碼。」
　㈤環境教育法第23條：「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構)或其他組織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分停工、停業或新臺幣5000元以上罰鍰者，處分機關並應令該自然人、法人、機關或團體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1小時以上8小時以下環境講習。」
　㈥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8條第1項：「處分機關裁處環境講習，應依附件一計算環境講習時數。」
　㈦經濟部92年函：「依來函所示，貴公司從事廢寶特瓶(PET)等塑膠瓶之再生處理，擬將產生之塑膠標籤送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加工為塑膠再生碎片或粒子。經查符合『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11塑膠之規定，貴公司可逕依該管理方式之規定進行再利用。」
五、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後述爭點外，未據兩造爭執，並有原處分、訴願決定書、環保署110年2月9日環署督字第1101014785號函、同署110年4月20日環署督字第1100015948號函、同署110年5月7日環署督字第1101056829號函、同署111年9月13日環署督字第1111121933號函、被告110年2月22日中市環廢字第1100016510號函、南區環境督察大隊110年1月14日與108年5月13日之督察紀錄、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制遞送三聯單、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等附卷可證，堪信為真實。本件爭點為： ⒈被告裁罰認定原告之違反時間，是否為誤寫或誤繕而得以 更正方式處理，或應撤銷重為處分？原處分是否罹於裁罰時效？⒉原告製程所產出之系爭廢塑膠膜可否進行再利用而得以代碼R-0201進行申報？⒊系爭不起訴書認定增明公司至原告公司載運廢棄物後，未任意棄置他處，亦無申報不實，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所認定之事實是否有誤，而應予撤銷？原告主張縱使增明公司非法棄置系爭廢塑膠膜，亦與原告申報之代碼無關，有無理由？⒋原告以被告業已核准系爭廢清書為由，而主張免罰，有無理由？本院論述如下。
　㈡原處分有誤寫、誤繕之顯然錯誤，被告予以更正，不影響原處分之裁罰效力：
　  ⒈按「行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處分機關得隨時或依申請更正之。」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處分據以裁罰之違反事實，係記載「貴公司台中廠從事金屬製品製造業，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108年5月13日及110年1月14日執行督察結果，貴公司台中廠網路申報委託增明環保工程事業有限公司清除處理印刷廢塑膠膜，自107年3月1日至108年4月9日未以廢塑膠混合物（D-0299）申報廢棄物流向，而以廢塑膠（R-0201）申報，貴公司台中廠未正確申報廢棄物名稱代碼核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違反時間欄則記載「110年1月14日11時23分-110年1月14日14時40分。」（見中院卷一第26頁），該有關原告之違規時間記載並非一致。惟事實上，該違反時間欄所記載者，乃環保署南區督察大隊前往原告公司台中廠督察之時間，原處分記載為原告之違反時間，顯係誤載，與認事用法之違誤無涉。則被告於111年9月26日以中市環廢字第1110106369號函知原告，檢附更正後之裁處書，將其違反時間更正為「107年12月24日15時50分-108年4月9日16時55分」（見中院卷一第417至419頁），尚無不合。
　  ⒉被告嗣又發現，僅更正違反時間欄之記載，就違反事實所記載之違反時間，並未一併由「107年3月1日至108年4月9日」限縮為與違規申報時間即「107年12月24日至108年4月9日」相一致，且關於違反時間之「時分」記載部分倒置，乃另於111年10月20日中市環廢字第1110113185號函知原告，並檢附更正後之裁處書（見中院卷二第41至43頁），將違反事實欄之違規時間更正如上，並將違反時間更正為「107年12月24日16時55分-108年4月9日15時50分」。此項更正，仍與認事用法之違誤無涉，核屬誤繕之顯然錯誤，被告再次予以更正，仍無不合。
　  ⒊被告對於原處分之顯然錯誤，函知原告予以更正，並未變更原處分原有之裁罰內容，或發生新的規制效力，其性質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是對於原告之裁罰效力，仍係原處分，並非更正後之裁處書。據此，原告主張依被告更正後之裁處書，對原告之裁罰權已罹於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所規定3年之裁罰時效，並訴請撤銷被告111年9月26日及同年10月20日性質為觀念通知之裁處書，即非可採。
　㈢原告製程所產出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應以廢棄物代碼D-0299申報：
　  ⒈原告主張依環保署公告可回收項目，系爭廢塑膠膜雖未具體公告屬R類或D類，但其所附廢塑膠容器即寶特瓶圖案上留有標籤，故屬可回收，原告以R-0201處理，並無不妥等語。經查，依「環保署公告應回收項目-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表」，就廢紙類、紙容器、廢鐵類、…廢塑膠類…等，均區分「可回收」與「不可回收」2種，細項說明欄則臚列其具體品項，此公告之法源依據為廢清法第15條第2項（見中院卷二第89至101頁）。依其全文規定：「（第1項）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足以產生下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由該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入或原料之製造、輸入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並由販賣業者負責回收、清除工作。一、不易清除、處理。二、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三、含有害物質之成分。四、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第2項）前項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及其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可知，此項公告，係針對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之「一般廢棄物」所為之分類回收準則，並不包括「事業廢棄物」。本件系爭廢塑膠膜屬事業廢棄物，則原告援引上開公告主張系爭廢塑膠膜具有回收再利用之可能，已屬無據。退一步言，即使為一般廢棄物，上開公告對於廢塑膠類之可回收與不可回收物品仍有區分。其中可回收之塑膠容器列有盛裝礦泉水的寶特瓶，所附寶特瓶圖案外觀雖有包覆寶特瓶身之印刷塑膠標籤（見中院卷二第97頁）。然該寶特瓶回收後，仍應遵守其再利用方式、流程等相關管制規範處理，該公告所附之圖案無非用供民眾參考，使能清楚辨識進而確實詳加分類、有效回收之作用而已。此觀該公告廢塑膠類之不可回收細項中，另有明列「塑膠膜」、「塑膠包裝紙」等與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相類之物品（見中院卷二第91頁），即可明瞭。換言之，寶特瓶容器，與寶特瓶身包覆之印刷塑膠包裝，分屬二物，並不相同，原告僅憑該公告所附圖案之寶特瓶身有呈現所包覆之印刷塑膠包裝，即將該印刷塑膠包裝單獨看待，認與寶特瓶容器均列屬可回收之項目，自無可採。
　  ⒉設施標準第4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依事業廢棄物主要成分特性或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認定方式，公告其分類代碼。」環保署依此授權公告之代碼指引判定原則，其廢棄物代碼區分六大類，其中一般事業廢棄物屬D類，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則屬R類（見中院卷二第175頁），可知一般事業廢棄物原則上應歸屬為D類，必須經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之廢棄物，始得歸屬為R類。而依「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再生資源項目」，其廢塑膠之分類名稱區分D-02及R-02，其中廢棄物名稱為「廢塑膠混合物」者，廢棄物代碼為D-0299，備註欄說明「非屬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塑膠或其混合物」；而廢棄物名稱為「廢塑膠」者，其廢棄物代碼為R-0201，備註欄說明「事業產生之廢塑膠。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或醫療用廢塑膠（點滴輸注液容器、輸液導管、廢針筒、廢藥水桶）者，不適用之（共通性）。（衛福部）」（見中院卷二第95頁、本院卷第231至234頁）。由上可知，就「廢塑膠R-0201」及「廢塑膠混合物D-0299」二者而言，如非屬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之廢塑膠或其混合物，即應定性為「廢塑膠混合物」，應以廢棄物代碼D-0299申報並受稽核管制。又關於廢塑膠及廢塑膠混合物之定義內涵，於環保署制訂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之前，經濟部於91年1月9日發布之經濟部廢棄物管理辦法「附表編號10、廢塑膠」，彰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曾就「OO股份有限公司於散漿程序後，所產生仍有紙纖維殘留之塑膠膜廢棄物，是否屬『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編號10、廢塑膠』」之疑義，向經濟部工業局函詢。該局於104年5月8日以工永字第10400403880號函復略為：「前開廢塑膠係指純塑膠材質之廢棄物，且未混雜塑膠材質以外之廢棄物…，旨揭公司於散漿程序所產出之塑膠膜廢棄物，因仍有混雜塑膠材質以外之紙纖維，故其非屬管理辦法附表『編號10、廢塑膠』之事業廢棄物。」有該解釋函附卷可憑（見中院卷二第119頁）。其後環保署於107年1月8日制訂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後，廢塑膠列為附表編號4之事業廢棄物，環保署於112年1月7日以環署督字第1120000849號函復被告詢問意見，亦援引上開經濟部工業局函釋為相同之解釋（見中院卷二第115至117頁）。足認「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再生資源項目」所列廢棄物名稱「廢塑膠R-0201」，係指未混雜其他材質之純塑膠而言，除經公告得為再利用者外，其他混有其他材質之廢塑膠，即應定性為「廢塑膠混合物D-0299」。
　  ⒊再進一步言，廢塑膠一詞本身，實屬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最最初分類名稱，由前開「一般（含公告再利用）事業廢棄物或再生資源項目」，廢塑膠之分類名稱底下，再區分D-02及R-02，其下一層分類尚有R-0201-R-0211、D-0201、D-0202、D-0299之細碼區分，可見一斑。而廢清法規體系詳予區分各類廢棄物之目的，在於不同性質之廢棄物，基於其清除、處理、回收或再利用等程序作法之不同，必須有相應不同強度之管理方式及監督手段。因此，必須在事業廢棄物產出後，於前端即予以詳加分類、申報，以為主管機關後續有效稽核管制之依循。而事實上，原告就其160001凹版印刷程序製程終端所產出之廢棄物，分別包含R-0201廢塑膠8.83噸/月，及D-0299廢塑膠混合物38.0噸/月，有原告所提出該凹版印刷程序表附卷可按（見中院卷二第167頁）。可見原告對於該製程產出之廢塑膠種類，兼有「廢塑膠」及「廢塑膠混合物」，且其分屬R類及D類之事業廢棄物一情，係知之甚詳。
　  ⒋廢塑膠與廢塑膠混合物為不同之廢棄物分類，有不同之廢棄物代碼。依廢清法第31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下稱廢清書管理辦法）第4條第4款規定：「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四、事業廢棄物之種類、數量、物理性質、有害特性、主要有害成分及清理方式。」其中應載明事業廢棄物之種類、物理性質等，即以廢棄物代碼之方式為之。代碼指引判定原則前言載稱：「本判定原則應於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以下稱廢清書)審查作業規範中，一併提供環保單位於審查及輔導時之需要；亦於業者填寫廢清書時，於申報系統及說明會資料中提供各界參考，以確實協助業者選填正確之代碼。」（見中院卷二第169頁）。據此，原告製程產出之廢塑膠與廢塑膠混合物，既分屬R類與D類之事業廢棄物，原告即應予以區分，不得於廢清書申報時任意騰挪，變更其產出種類及數量，而以R-0201或D-0299為選擇性之申報，亦非僅申報其後續委託處理情形即得謂其已依規定申報，至為明確。
　  ⒌原告雖主張，廢棄物代碼指引判定原則其範例4說明：「若一廢棄物中有90％以上成分單純可歸類為一專屬代碼，則原則不以『其他混合物』之項目為之，如一廢棄物中含90％廢電線電纜(E-0201)，另外含有其他雜質約10％以下，若無特殊處理與管理分類需求者，應選擇專屬代碼。」範例7說明：「若同一廢棄物於清理時有兩種不同流向，應按照實際委託流向選用D類(中間處理)或R類(再利用)代碼。」而經原告送檢驗後，系爭廢塑膠膜中油墨之比重未逾10％，故得選用以R-0201代碼申報，並提出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高分子材料分析實驗室委託試驗報告為其佐證（中院卷二第183頁）。然查，代碼指引判定原則之廢棄物代碼分類原則，係以5位碼編制，依其說明：「原再生資源與廢棄物代碼為5位碼(■-□□□□)，第1碼為英文字母，末4碼為數字碼，依據現行代碼分類，配合『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以下稱「認定標準」)，分為製程有害事業廢棄物(A類)、毒性有害事業廢棄物(B類)、生物醫療、戴奧辛及有害特性認定之有害事業廢棄物(C類)、表列混合五金廢料(E類)、一般事業廢棄物(D類)及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R類)等六大類，為配合『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公告，編列G類再生資源代碼，再向下分成中碼及細碼」（見中院卷二第175頁）。可知其第1碼之英文字母為首要代碼分類，其下再細分中碼及細碼。而依上開範例說明4所載廢電線電纜(E-0201)之例示情形，該所謂專屬代碼之選擇，自係指同一大類中以下之中碼及細碼之選擇，而非六大類廢棄物（A、B、C、D、E、R）之不同英文字母代碼之選擇。此亦有環境部環境管理署113年7月10日環管南字第1137011621號函說明三：「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分類使用指引與判定原則中『代碼選用判定原則範例』第4點，係指同一大類廢棄物之中碼分類下，若有專屬代碼及其他混合物代碼，且該廢棄物含有其他雜質之代碼選用判定原則，非判定R類或D類廢塑膠之標準。」（見本院卷第187頁），可供佐參。至於範例7所稱「若同一廢棄物於清理時有兩種不同流向，應按照實際委託流向選用D類(中間處理)或R類(再利用)代碼。」係指「同一廢棄物」其清理有兩種不同流向之可能時之代碼選用原則。而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D-0299，與廢塑膠R-0201分屬不同之廢棄物，且被告陳明廢塑膠混合物尚無兩種不同清理之流向，自無依此範例說明選用R類或D類申報之問題。至於環保署網站所張貼有關「同一事業廢棄物同時採取不同清理方式應如何處理？」之問題，其說明「貴事業於填報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時，若同一種廢棄物同時採取不同之清理方式，如部分採取焚化處理，部分採掩埋處理，則應將該廢棄物分兩項填報，分別填入其清理量及清理方式。但若貴事業對於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非同時採取不同之清理方式，則仍只能填寫目前之清理方式（因若同時填寫多種可能清理方式，將造成申報與事實不符，且無法達質量平衡，並易引起勾稽異常。）」（見中院卷二第103頁），亦係以「同一廢棄物」為前提，並非廢棄物代碼申報得為任意選用之說明，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⒍原告又主張，原告既然已於廢清書載明廢塑膠種類及數量，區分廢塑膠R-0201及廢塑膠混合物D-0299予以申報，被告依廢清書管理辦法第14條規定實質審查後予以核可，表示被告已經同意原告之申報分類及其內容，豈能事後又原告申報不實予以處罰等語。然查，依廢清書管理辦法第14條規定：「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製程產出物之認定，審核機關應依下列原則辦理：一、審核機關對於指定公告事業所提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應謹慎審查，必要時應請指定公告事業提供產品種類、成分、規格、形態、顏色、數量、照片、用途或流向等資料，以供審查，並應確認產品之說明屬合理、技術可行且流向無虞。二、審核機關與工商登記單位應加強橫向聯繫，避免發生廢棄物登記為產品情事。」可知此為審核機關對於事業所申報廢清書之審查原則，僅於認有必要時才會進一步請指定公告事業提供產品種類、成分、規格、形態、顏色、數量、照片、用途或流向等資料，以供審查，並非要求審核機關必須對於所有事業機構所申報之廢清書，均逐一實質檢證詳查，此並非法規上對於審核機關審查手段之應然要求，實務上對於如此數量龐大、種類紛雜之廢棄物稽核管制，主管機關亦無可能如此辦理。反而依廢清書管理辦法第4條規定，公告事業對於廢清書之應記載事項不能虛偽不實，才是其應盡之法定義務。原告主張被告已經核准其廢清書之申報內容，故不得事後以其申報不正確予以處罰云云，顯不可採。
　  ⒎原告再主張，系爭廢塑膠膜並非不能再利用，原告委託增明公司就系爭廢塑膠膜予以再利用處理，自得以代碼R-0201申報，並提出經濟部92年函、環保署官網列印之111年度獲獎業者名單及事蹟「結合產學研究提升廢棄物再循環利用，如廢標籤造粒…」，及與增明公司簽訂之事業廢棄物委託清除契約為其佐證（見中院卷一第75至81頁、中院卷二第187至189頁）。經查，廢塑膠作為事業廢棄物，目前在大類上本有可回收處理之R類及未經公告再利用之D類之分，有如上述。而基於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及環境永續之理念，即使為公告之D類事業廢棄物，如有適當之再利用處理方式及去化管道，得予以轉化為再生資源，自為政府所樂見，原告所舉環保署官網資料，即為鼓勵不在公告回收之內之廢塑膠標籤得提升使其再循環利用之事證，固屬適例。然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廢棄物分類代碼為D-0299，性質上非屬共通廢棄物管理辦法附表編號4得為再利用之廢塑膠，則原告如仍認為以再利用方式處理為適當，依經濟部廢棄物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以下列方式為之：三、經本部許可後，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其許可類型分為個案再利用許可及通案再利用許可。但經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通案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得逕依其通案再利用許可文件所載內容進行再利用。」第5條第1項規定：「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申請，由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共同檢具再利用許可申請文件一式十份，向本部為之。」即應由原告與委託處理之增明公司共同檢具再利用許可申請文件，依上開規定向經濟部提出個案再利用之申請獲核可後，始得依其再利用運作計畫書之申請內容進行再利用，經濟部92年函說明「可逕依該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見中院卷一第101頁），自仍須依上開規定方式辦理。且查，增明公司雖經桃園市政府檢核通過取得再利用許可之登記，有桃園市政府106年10月31日府環事字第1060260399號函在卷可按（見中院卷一第85頁）。依該函說明二其檢核通過之事項為：㈠個案再利用許可…清洗破碎後之廢塑膠（廢棄物代碼：D-0299）…。㈣廢塑膠（廢棄物代碼：R-0201），可知其不僅區分廢棄物代碼D-0299及R-0201，就D-0299之廢塑膠亦僅能依個案再利用之方式為之，亦即必須由原告與增明公司共同檢具再利用許可申請文件，向經濟部提出申請獲核准後，始得由增明公司進行個案再利用。且依該許可說明，該個案再利用許可之廢塑膠，其廢棄物代碼為D-0299，足見其申請再利用許可時，仍應以D-0299之廢棄物代碼提出申請，不得逕自變更其廢棄物代碼為R-0201。如得自行選擇，變更為廢塑膠R-0201為再利用，顯係規避個案再利用必須先經申請許可之規範稽核程序，自非適法。簡言之，系爭廢塑膠膜客觀上得否再利用，與程序上有無依規定申請個案再利用，係屬二事，不得混淆。據此，原告主張系爭廢塑膠膜得為再利用，並得自行選擇以廢棄物代碼R-0201申報云云，顯屬無據。
  ㈣系爭不起訴書有關增明公司至原告公司載運廢棄物後，未任意棄置他處，亦無申報不實之認定，本院不受拘束：
    ⒈首先，系爭不起訴書關於「增明公司自原告公司載運之廢棄物種類為PET 標籤及廢塑膠（廢棄物代碼R-0201），重量分別為5.61、9.88、7.87、8.09、8.58、9.39公噸等情，…尚無事證證明有隨意棄置或申報不實」之認定（見中院卷二第364、365頁），乃檢察機關基於其偵查結果所為之判斷，法院本不受其拘束。且該所謂「廢棄物種類為PET 標籤及廢塑膠（廢棄物代碼R-0201）」之記載，似未辨明區分廢塑膠R-0201及廢塑膠混合物D-0299係屬不同種類，應受不同稽核方法管制之事業廢棄物，亦未論及其是否應分別確實申報及處理之問題，此與本院上開有關廢清法規之闡釋及認定不盡相同，自不能以該不起訴書之認定結果執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⒉其次，系爭廢塑膠膜為廢塑膠混合物，於原告製程產出後即應以廢塑膠混合物D-0299之廢棄物代碼申報，依廢清書管理辦法第14條規定載明其應記載事項，始為合法。然查，原告自107年12月24日16時55分至108年4月9日15時50分，共有10次委託增明公司處理「廢塑膠R-0201」之製程產出物，有107年3月至108年4月原告公司台中廠以網路申報D-0299廢塑膠混合物及R-0201廢塑膠清除處理聯單統計表、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制遞送三聯單、事業廢棄物妥善清理紀錄書面文件在卷可參（見中院卷一第425至446頁）。而增明公司實際受委託處理之系爭廢塑膠膜，為廢塑膠混合物D-0299，並非廢塑膠R-0201，原告強調系爭廢塑膠膜客觀上得為再利用，故得選擇以廢塑膠R-0201申報為不可採，本院業已認定如前，則原告確有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違規，自堪認定。
    ⒊原告雖另主張，增明公司未依委託契約之約定依法為再利用，不可歸責原告，被告卻倒果為因，援引環保署110年4月20日函文，以「貴公司產生之廢PET印刷塑膠膜，應確認其後端收受之機構是否具有再利用能力，始能判定其應以R-0201（廢塑膠）或D-0299（廢塑膠混合物）申報。再利用機構增明公司非法棄置貴告公司廢棄塑膠膜，代表增明公司無能力或無意願再利用或處理該批廢棄PET塑膠膜。貴公司產出之廢PET塑膠膜，仍應依前述原則，判定其合適之廢棄物代碼。貴公司人員於本署110年1月14日督察時表示，廢棄PET塑膠膜平時均送往焚化爐，僅在焚化爐歲修時始交增明公司以R-02001申報再利用，顯見貴公司所產出之廢棄PET塑膠膜無法再利用，應以D-0299（廢塑膠混合物）申報」為由，對原告裁罰，自有違誤云云。然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D-0299，與廢塑膠R-0201不同，原告製程產出兼有此2種廢棄物，本應分別申報，不可混淆，亦不得由原告自行選用代碼。環保署110年4月20日函文所述，或有以增明公司對於系爭廢塑膠膜無能力為再利用處理，故認原告違規申報代碼之語病，所稱增明公司是否有再利用能力，始能判定其應以R-0201廢塑膠或D-0299廢塑膠混合物申報，亦過度簡略廢塑膠混合物D-0299如欲為再利用處理，必須個案申請再利用獲核准，且仍應以D-0299之廢棄物代碼申報之整體法規範內容。惟其關於原告違反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結論，與本院上開認定尚無不同，原告此部分主張，仍無從採為其有利之認定。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系爭廢塑膠膜性質為廢塑膠混合物，依法應以廢棄物代碼D-0299申報流向及其處理方式，原告以廢塑膠R-0201進行網路申報，顯不正確，則被告依廢清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52條規定，裁處原告最低罰鍰6000元，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8條所示附件1中項次1之規定，裁處環境講習1小時予以裁罰，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被告111年9月26日及同年10月20日之裁處書及訴願決定，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事證，經核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原告之訴無理由，訴訟費用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法   官  李嘉益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3,00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